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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目的 

 為提升船舶航行安全並防止海洋污染，交通部航港局參考「國際安全管

理章程(International Safety Management Code, ISM Code)」，於 106 年 8 月 10

日制定「船舶安全營運及防止污染管理制度(National Safety Management, NSM)」

(以下簡稱 NSM 評鑑制度)輔導計畫，並於 107 年優先輔導自願參與的客船建

立安全管理制度。嗣後，依據 107 年 11 月 28 日修正公布的「船舶法」第 30

條之 1 規定，總噸位 100 以上、乘客定額超過 150 人的客船，以及總噸位 500

以上的貨船，須於 108 年 11 月 28 日 NSM 評鑑制度生效前建置完成，並依據

108 年 10 月 31 日實施的「船舶安全營運與防止污染管理規則」接受航港局評

鑑，以取得相關證書。 

    儘管 NSM 評鑑制度已正式上路，船舶事故仍偶有發生。例如，臺馬之星

於 112 年 6 月發生動力失效事故，同年 8 月發生駁船碰撞事件，顯示現行 NSM

評鑑制度仍有改進空間。為進一步提升船舶航行安全，航港局與本所於 113 年

1 月 12 日雙首長平臺會議達成共識，由航港局委託本所協助，參考本所協助

鐵道局辦理 111 年研究案，運用民航安全管理系統(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SMS)發展模式，導入 PSOE(存在、適當、運作、有效)查核工具，探討其如何

融入 NSM 評鑑制度，以強化安全管理效能。隨後，本所參與 113 年航港局召

開的 NSM 評鑑制度相關檢討會議，並確認將 NSM 評鑑制度之船舶檢查表(涵

蓋客船、貨船及文件審查)、NSM 矩陣表、船員適格性評鑑表等文件納入風險

管理評估。航港局於 113 年 12 月 13 日函請本所確定 115 年至 116 年具體合

作方向，並於 114 年 1 月 16 日需求研商會議討論工作計畫書內容。 

    綜上所述，若能事先針對我國 NSM 評鑑制度之工作內容及船舶檢查流程

進行系統性檢視與分析，將有助於評估導入 PSOE 查核工具並融入 NSM 評鑑

制度之可行性與影響，進而提升船舶安全管理效能。因此，本計畫目的係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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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港局委託本所辦理 115 至 116 年「精進我國 NSM 評鑑制度之研究」合作案

之先導工作，預先探討我國 NSM 評鑑制度的發展現況所遭遇之問題，並以臺

馬之星或相關船舶事故為例，探討該制度在事故預防與應變管理方面的成效

與影響。 

本計畫以一(114)年為期，探討現階段國內 NSM 評鑑制度之管理與發展現

況，蒐集國外有關船舶安全管理發展規範、制度及管理發展趨勢，並彙整探討

其應用現況，以藉由瞭解國外對於船舶安全管理之發展及相關應用，彙析及探

討未來我國強化 NSM 評鑑制度之安全管理模式及風險管理發展方向，另本計

畫亦可做為後續未來研究工作之基礎。 

1.2 研究範圍與內容 

本計畫旨在探討我國 NSM 評鑑制度之發展現況與實施成效，並評估其在

安全管理上的整體效能；同時，進一步就風險管理、檢查程序及監管機制等面

向進行深入分析與探討。此外，本計畫將透過評估現行船舶檢查制度的執行情

形，並透過專家訪談釐清檢查流程中的潛在問題，進一步研擬預防性安全管理

制度，提出可行的優化對策，以提升船舶安全管理水平與檢查效能。 

由於本計畫涉及航港局與航商業者的船舶安全管理議題，主要利害關係

人包括交通部(航政司)、航港局及各船舶業者，另部外機關亦包括海洋委員會

海保署及巡防署。研究成果可做為修正相關法規及優化船舶檢查程序之應用，

進而提升我國海運安全與管理效能。 

1.3 研究方法與流程 

(一) 背景及問題分析：瞭解國際先進國家作法，以及我國現行 NSM 評鑑

制度的現況與需求，並盤點執行現況中所面臨的問題與限制，包括風

險管理、檢查程序及監管機制等要求，做為後續研究基礎。例如，可

從 NSM 矩陣表角度，考量船公司規模、公司類型及航運類別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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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訪談評鑑員進行較大範圍之歸納與問題識別。此外，另根據問

題分析結果，提出船舶評鑑員教育訓練教材的規劃方向。 

(二) 實船訪查與研提建議：透過實船訪查評估航港局現行安全管理系統

的執行情形，並分析 NSM 評鑑制度在實務操作層面的挑戰，以及分

析 NSM 評鑑之各類船舶檢查及流程，針對 NSM 船舶檢查表(涵蓋客

船、貨船及文件審查)、NSM 矩陣表、船員適格性評鑑表等文件提出

具體優化對策，以提升船舶檢查效能與整體安全管理水平。另有關實

船訪查對象除依「船舶法」規定，以總噸位 100 噸以上或乘客定額超

過 150 人的客船，及總噸位 500 噸以上貨船之船舶為主外，亦將視

情況納入其他船舶案例。最後，根據實船檢查操作結果，對現有檢查

表提出建議方向。 

(三) 本計畫不定期與航港局召開工作會議，釐清未來工作方向，明確界

定 115 至 116 年合辦計畫應達成之核心目標與預期效益。同時，將

系統性彙整近年相關船舶檢查執行成果、常見困難與改進建議，做為

修正草案的實證基礎。另透過本工項，將優化計畫目標之敘述與邏輯

架構，明確建立可衡量之執行效能指標，確保其在實務操作上的合理

性與可行性。 

(四) 辦理座談會：研提本計畫研究報告初稿，邀請領域專家學者與政府等

相關單位參與座談會討論，協助檢視我國未來發展建議是否妥適。 

 

研究流程架構圖如下頁之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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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流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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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報告架構 

本計畫各章架構與主要內容概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 

說明本計畫背景、目的、範圍、研究內容及方法等。 

 

第二章 國內外船舶安全管理制度之現況 

回顧國際先進國家在船舶安全管理與檢查制度之發展，包括 ISM Code 與

不適用 ISM Code 之各國管理制度，以掌握國際標準與管理趨勢。同時探討我

國 NSM 評鑑制度的現行內容、執行方式與法規架構，做為後續問題分析及改

善策略研擬的重要依據。 

 

第三章 實船訪視之執行與實務觀察 

說明本計畫進行實船訪視的程序與觀察，包括船舶紀錄、評鑑流程等面

向。藉由具體案例掌握 NSM 評鑑制度在第一線的實際執行情況，並據以比較

制度設計與現場實務可能存在的落差，提供實證資料供後續分析參考。 

 

第四章 現行 NSM 評鑑制度之實務現況與問題分析 

綜合制度檢視與訪視發現，分析我國 NSM 評鑑制度在執行上所面臨的主

要問題，包括紀錄管理、程序落實等實務挑戰，並指出與國際標準在風險導向

與資訊透明等方面的差距，以釐清核心問題與根本原因。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彙整研究主要結論，指出我國 NSM 評鑑制度在制度設計、評鑑導向、執

行能量、國際趨勢及制度發展等方面可強化之空間。最後提出具體建議，包括

完善風險評估架構、強化教育訓練制度與相關協作機制等，以做為主管機關推

動 NSM 評鑑制度改進與發展之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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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內外船舶安全管理制度之現況 

本章整理國際船舶安全管理相關制度，包括ISM Code與不適用ISM Code

之各國管理制度，以掌握國際趨勢，並說明我國NSM評鑑制度現行內容、執行

方式與法規架構，做為比較與後續問題分析的重要依據。 

2.1 ISM Code 的制度起源、演進與現況 

(一) IMO發展ISM Code之起源與演進 

    1980年代至1990年代期間，航運業發生多起重大海難事故(如滾

裝客船傾覆事件)，顯示單純依賴船舶設備與技術規範，已難以有效

防範因管理失當、人為疏失、訓練不足或作業程序不完備所引發之風

險。此一趨勢促使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逐步認識到，除持續提升技術與設備標準外，仍須透過建立制

度化之安全管理系統(SMS)，以全面強化船舶營運安全與污染防治能

力。因此，IMO開始著手研擬以航商與船舶營運管理為核心之國際準

則，藉以彌補既有制度中對管理機制與人因控制之不足。 

為建構符合船舶安全管理需求之制度基礎，IMO於1987年通過 

A.596(15)號決議，要求 IMO之海事安全委員會 (Maritime Safety 

Committee, MSC)研擬有關船上及岸際管理之相關準則，以確保船舶

航行安全。其後，IMO於1989年通過A.647(16)號決議，首次提出船舶

安全營運與污染防治之管理準則，並於1991年以A.680(17)號決議加

以修正與更新。最終，IMO於1993年11月4日第18屆大會通過A.741(18)

號決議，正式採納「國際安全管理章程 (International Safety 

Management Code, ISM Code)」，標誌著國際航運界對「安全管理」與

「污染防治」建立一致且具體之國際標準。 

ISM Code建立了安全管理體系之基本架構後，要求船公司(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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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東或承租人)建立、維持及持續改善符合國際標準之安全管理制度，

其內容涵蓋安全政策與目標、風險辨識與控制、作業程序文件化、內

部稽核及管理審查等核心要素。 

IMO為賦予ISM Code國際法上之拘束力，於1994年5月將其納入

「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afety of 

Life at Sea, SOLAS)」，增訂第 IX 章「船舶安全營運管理(Management 

for the Safe Operation of Ships)」。自此，ISM Code由建議性準則轉變

為對會員國具強制力之國際規範。另自1998年7月1日起，ISM Code

率先對客船、油輪、化學品船、液化氣船、散裝船及高速貨船等高風

險船舶強制適用，並於2002年7月1日擴大適用至500總噸以上之一般

貨船及海上移動式平台。此一制度之建立，確定了全球一致之船舶安

全管理標準，要求各國船公司須取得公司符合證書(Document of 

Compliance, DOC) 及 船 舶 安 全 管 理 證 書 (Safety Management 

Certificate, SMC)，並接受定期及不定期之稽核，以確保制度之有效

落實。 

(二) ISM Code之修訂與海運現代化的現況影響 

    隨著航運產業與海事風險環境變遷，IMO持續對ISM Code進行

修訂與更新，以反應最新安全管理需求與挑戰。主要修訂時間點包括：

2000年MSC.104(73)、2004年MSC.179(79)、2005年MSC.195(80)、2008 

年MSC.273(85)，以及2013年(MSC.353(92)。這些修訂涵蓋風險評估

要求、安全管理體系改進、文件程序加強與管理審查等內容。此外，

為協助各國主管機關一致實施，IMO也定期更新「由主管機關落實

ISM Code的指引(Guidelines on Implementation by Administrations)」，

最近一次更新版本為2023年發佈的Resolution A.1118(33)。各會員國

須依據最新指引辦理證書核發與稽核作業，並持續維持制度符合法

規。簡言之，上述修訂與配套指引使ISM Code得以與時俱進，逐步

納入風險導向管理、安全文化、污染防治，以及科技應用與人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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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興議題。 

    另一方面，經由前述歷次修訂與制度演進，ISM Code已發展成

為全球船舶安全管理與污染防治的基礎性制度。該章程不僅統一了

各國對船舶營運安全的基本要求，亦被視為現代海運安全管理體系

的核心架構，更進一步對全球航運安全、污染防治及管理標準化的推

動，產生具體而深遠的影響。例如： 

1. 要求船公司建立並維持安全管理制度，並對其進行文件化、可稽

核管理。  

2. 促進「安全文化」在業界普及，促使安全不再只是船長或船員責

任，而是公司整體、岸際與船上共同負責。 

3. 使各國港口國管制(Port State Control, PSC)與船旗國管理能有共

同標準，便於跨國審查與互信。 

4. 隨著修訂，不斷納入新風險(例如，環境污染、變化風險、人因及

資安)的管理要求，提升整體海運安全與環境保護水平。 

    綜上所述，ISM Code不僅是國際海運安全法制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一套

具備持續調適能力的動態管理制度。透過制度化、標準化與風險導向的管理要

求，該章程有效強化船公司之安全責任與治理能力，並在全球尺度上形塑一致

的監理基礎。面對航運技術演進與新興風險不斷出現，ISM Code仍將持續扮

演引導海運安全與污染防治發展方向的核心角色。 

2.2 我國 NSM 評鑑制度之簡要說明 

    為提升我國船舶航行安全並防止海洋污染，航港局參考ISM Code之制度

精神與作法，於106年制定NSM評鑑制度。爰此，以下內容將先就ISM Code之

制度背景與核心概念進行說明，做為後續介紹我國NSM評鑑制度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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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國ISM Code之執行現況 

1. 執行架構與法制基礎 

    我國ISM Code相關規定係依據「SOLAS」及其附屬規定，透過

國內法制化程序及相關行政命令中實施，並由航港局做為管理機關，

統籌制度規劃、證書核發與監督管理。在執行架構上，航港局為我

國ISM Code負責制度規劃、監理與監督作業，並透過認可組織辦理

公司符合證書(DOC)及船舶安全管理證書(SMC)之稽核、核發、年度

審查與更新作業，並結合定期與不定期查核機制，以確保航商與船

舶之安全管理系統符合ISM Code要求。相關技術查核與稽核工作，

則委由財團法人驗船中心協助辦理，以補充行政與專業能量。 

2. 制度運作重點 

    我國ISM Code制度運作以符合法規與程序完整為核心，透過標

準化評鑑表單與查核流程，確保不同航商與船舶在基本安全管理要

求上維持一致水準。制度內容涵蓋公司責任與權限、指定人員

(Designated Person, DP)之設置、船岸溝通機制、作業程序文件化、

事故通報與矯正措施，以及內部稽核與管理審查等關鍵要素。此外，

我國亦配合國際趨勢，逐步將新興議題納入查核重點，如風險管理

概念、安全文化與人為因素管理，並強調制度符合法規及可操作方

式。 

    有關指定人員(DP)之功能部分，在我國NSM評鑑制度中，DP的

角色本質上源自IMO所制定之ISM Code架構，其定位與功能可從以

下說明來理解： 

(1) DP的身分與功能： 

在安全管理體系的運作中，DP負責確保安全管理制度得以

有效落實於公司與船舶之間的日常運作。其一方面持續監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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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安全與防污染政策的執行情形，確保各項規範不僅停留於制

度設計，更能在船舶實務操作中確實遵循相關程序與標準；另

一方面，DP亦做為船舶與公司高層之間的重要溝通橋樑，使船

員能夠即時且直接地向公司反映各類安全問題，並透過其具備

的「直達最高管理階層」之通報權限，確保關鍵資訊能迅速傳

遞並獲得適當回應。 

此外，DP亦肩負推動風險管理與持續改善之責，透過協助

進行危害辨識與風險評估，強化整體安全管理的前瞻性與精確

性，並持續追蹤缺失改善情形及內部稽核結果，以確保制度運

作形成良性循環。在面對事故或突發緊急狀況時，DP更須即時

啟動應變機制，負責協調岸上各項支援資源，確保船舶能獲得

必要協助，進而降低風險衝擊並維持航行安全。簡單來說，DP

不是單純的行政人員，而是公司安全管理體系的關鍵節點與監

督者。 

(2) DP的雇用關係： 

從制度設計與實務運作觀之，DP本質上隸屬於航運公司之

體系，係由船舶所有人或經營人所指定與聘任，通常為公司岸

際人員，並可能兼任或專任安全管理相關職務。其主要職責在

於代表公司確保安全管理制度之有效運作與落實，而非做為船

員勞方之代表。 

然而，儘管DP屬於資方體系的一環，制度設計上仍賦予其

一定程度的獨立性與專業權限。具體而言，DP應具備可直接向

最高管理階層報告之權限，並在執行職務時不受營運壓力或商

業考量之不當干預，同時亦須確保船員所反映之安全意見得以

如實傳達與妥善處理。基此，DP可被理解為在公司組織架構內，

兼具管理責任與安全監督功能之關鍵角色，於資方體系中維持

一定中立性，以促進安全管理機制之有效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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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國NSM評鑑制度之執行架構與特性 

    NSM評鑑制度是我國針對國內航線及特定船舶安全所建立的

管理制度，設計上兼顧國內營運實務與風險特性。雖然其架構與核

心理念參考ISM Code，但在適用對象、制度深度與執行方式上，仍

保有一定的國內調整彈性，以符合我國航運實際需求。依照最新於

114年7月31日修訂的 NSM「評鑑發證程序」版本，其設計架構、執

行流程及管理機制主要參照「NSM 114 年版附件 1—各式評鑑與發

證程序」，其核心重點說明如下： 

(1) 評鑑發證制度概述 

    本制度以「文件審查」、「實地評鑑」及「持續監督」為三大主

軸，並依安全管理機構及船舶之不同狀態，區分多種類型之評鑑與

對應之發證方式，以兼顧制度一致性與風險差異化管理需求。 

(2) 評鑑程序之構成與執行流程 

 申請前訪談機制: 

    對於新籌設之船舶運送業者或安全管理機構，於取得籌設許可

後，須先辦理申請前訪談。其主要功能在於協助業者理解NSM評鑑

制度之法規要求與實務重點，並提前檢視安全管理制度之建置方向。

航政機關於訪談完成後，將訪談紀錄表影本函送業者，並得提供文

件審查表供安全管理機構預先準備，藉此降低後續正式評鑑之制度

落差風險。 

 評鑑申請與文件審查 

    安全管理機構應依規定提出評鑑申請，並檢附安全管理手冊及

相關制度文件。文件審查之目的，在於確認書面制度內容已符合

NSM評鑑制度規則之基本要求，並具備可實際執行之完整性與一致

性。若文件經審查發現有缺失或不符合事項，安全管理機構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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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再行審查，直至符合規定為止，始得進入後續實地評鑑階段。 

 評鑑類型與實施方式，依安全管理機構及船舶之營運狀態，評鑑

類型區分如下： 

 臨時評鑑：適用於新成立機構或新增船型之初期階段，重

點在於確認制度文件已通過審查，並已規劃於6個月內全

面實施NSM評鑑制度。臨時評鑑合格後，得核發臨時符合

證書或臨時船舶安全管理證書，其有效期限最長為6個月。 

 初次評鑑：係確認安全管理制度已實際運作並具有效性之

關鍵評鑑。制度須已實施至少3個月，並具備內部稽核等客

觀證據，評鑑合格後得核發正式公司符合證書(DOC)或船

舶安全管理證書(SMC)，有效期限最長為5年。 

 年度評鑑與期中評鑑：為維持證書效力，安全管理機構須

於每年規定期限內接受年度評鑑；船舶則須於證書有效期

間中接受至少一次期中評鑑，以確認制度持續有效運作。 

 換證評鑑：於證書期滿前實施，其評鑑原則與初次評鑑相

同，須全面審查制度內容及其有效性。 

 額外評鑑：當發生重大海難事故、嚴重危及人員或環境安

全，或制度顯失效能時，航政機關得要求實施額外評鑑，

以即時確認並矯正制度風險。 

(3) 評鑑實施程序與結果判定 

 評鑑實施流程: 

    評鑑作業包含肇始會議、客觀證據蒐集、終結會議及評鑑

報告撰寫等階段。評鑑員透過文件審查、人員訪談及現場查核

方式，確認制度是否已被理解、落實並具備實際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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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鑑結果分類與矯正機制: 

評鑑結果區分為「符合」、「建議事項」、「缺失」、「不符合」及

「不適用」五類： 

 符合：表示受評對象已符合各項評鑑重點與相關規範要求，

制度運作良好，無需進行後續改善措施。 

 建議事項：屬非強制性改善建議，不影響發證，但可做為

制度精進之參考。 

 缺失：制度執行未臻完整，但未構成重大風險，得於核發

證書後持續改善並接受後續複查。 

 不符合：涉及重大安全或環境風險，須立即提出矯正行動

計畫，並於3個月內完成，經複查合格後始得發證。 

 不適用：係指該評鑑重點因船舶性質、作業型態或適用範

圍限制，不適合用於該受評船舶，經確認後得予以排除，

不列入評鑑結果判定。 

(4) 發證種類與管理機制 

 符合證書(DOC)：符合證書係對安全管理機構整體制度有效性

之正式認可，僅適用於證書所列船型，並須配合年度評鑑及換

證評鑑維持其有效性。 

 船舶安全管理證書(SMC)：船舶安全管理證書係針對單一船舶

之制度落實情形所核發，其核發前提為相關符合證書有效存

在，並須於有效期間內接受期中及換證評鑑。 

 臨時符合證書及臨時船舶安全管理證書：係制度初期過渡性

措施，其目的在於協助業者於正式制度全面運作前，累積必要

之客觀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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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而言，NSM評鑑制度之發證程序係一套以風險為導向、兼

顧制度一致性與實務彈性之安全管理監理機制。透過分階段評鑑、差

異化評鑑類型及嚴謹之矯正與追蹤機制，確保安全管理制度不僅「文

件齊備」，更能於實務運作中發揮實質安全效益，做為我國船舶安全

與污染防治監理之重要制度基礎。 

(三) 我國NSM評鑑制度之實務運作說明 

    在執行架構上，NSM評鑑制度係透過「安全管理計畫」要求國內

航線船舶及航商建立基本之安全管理機制，內容涵蓋作業風險辨識、

船員職責分工、事故通報程序，以及基本之內部檢討與改善機制等。

整體評鑑作業共設有11項參考資料，供船舶業者依序檢視與落實，以

循序完成NSM評鑑制度相關作業。 

    相較於ISM Code方面，NSM評鑑制度在制度設計上更具在地化特

性，著重於實務可行性，藉以降低國內中小型航商與船東導入安全管

理制度之門檻。以分級管理機制為例，現行NSM評鑑制度依我國船舶

營運型態與風險差異，將相關船舶區分為五類，並納入「船舶安全營

運與防止污染管理(NSM)分級管理矩陣表」，簡稱「4+N」矩陣表，分

別為「第一級駛上駛下型客船」、「第二級管理三艘以上客船」、「第三

級管理非第一、二級客船」、「第四級貨船」及「第五級非NSM客船及

非NSM拖船(船員)」等，其具體評鑑標準可參考航港局官方網站公告

內容1。 

    在評鑑表單設計方面，業者可透過「船舶安全營運及防止污染管

理制度文件審查表」檢視各項評鑑重點，包含「安全管理文件之管制」、

「安全管理政策」、「安全管理組織及船員職責」、「人員資格、訓練及

新進或調任人員之指導程序」、「船舶操作與作業管理」、「緊急情況之

應變」、「缺失之調查、分析與矯正措施及其紀錄」、「船體、機器及設

 
1 交通部航港局 NSM 文件下載專區網址：

https://www.motcmpb.gov.tw/DownloadFile?SiteId=1&NodeId=83&BaseCategoryId=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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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之維修保養計畫」，以及「內部安全稽核與管理審查」等核心項目。 

    另於實地查核作業部分，依船舶性質分別適用「船舶安全營運及

防止污染管理制度查核表(客船)」與「船舶安全營運及防止污染管理

制度查核表(貨船)」；在船員管理方面，則另設有「船舶安全營運及防

止污染管理制度查核表－船員適格性評鑑」；對於非NSM客船及非

NSM拖船(船員)表單方面，也提供評鑑版本，以強化船舶安全管理的

範疇。上述相關表單均可參閱本計畫附錄3內容。整體而言，航港局係

透過文件審查、實地查核、訪視及輔導等方式，督導業者依據前揭表

單逐步落實基本安全管理要求。 

    綜合而言，ISM Code與NSM評鑑制度雖分別因應國際與國內航運

管理需求而設計，惟兩者在制度精神上皆以安全管理系統為核心。現

行執行架構有助於維持我國船舶之基本安全水準，可全面提升我國船

舶安全管理之整體成效。 

2.3 各國對於適用與不適用 ISM Code 船舶之管理制度 

(一) 英國 

1. 英國對ISM Code之管理與執行情形 

    英國為IMO早期且積極之成員國，對於ISM Code之導入與執行，

長期採取「制度化」與「風險導向」之管理方式，該主管機關為英國

海事與海岸警衛署(Maritime and Coastguard Agency, MCA)，負責船旗

國監理、港口國管制(PSC)及船舶安全管理制度等之整體監督與執行。 

    若從MCA網站相關規定可知2，英國在政策定位上將ISM Code視

為船舶安全與污染防制體系中的核心工作，透過其評估航商的安全管

 
2 英國 ISM Code 管理與執行之網頁情形：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the-ism-code-msis-2/msis-2-international-management-code-for-the-
safe-operation-of-ships-and-for-pollution-prevention-the-ism-code--2 



17 
 

理能力、組織成熟度與風險管控水準，並做為推動船舶營運安全持續

改善的重要基礎。 

    在法制面向，英國MCA透過國內相關法規，將ISM Code納入具強

制力之法規體系，並委由認可組織(Recognized Organizations, RO)執行

相關審核作業。該制度適用於所有依國際公約規定須符合ISM Code之

英國籍船舶，包括從事國際航行之客船與貨船、達規定噸位以上之商

船，以及依法須取得公司符合證書(DOC)與船舶安全管理證書(SMC)

之航商與其所屬船舶。另為確保制度與執行標準的一致，英國MCA依

據ISM Code發布多項「海上指導說明(Marine Guidance Notes, MGN)」

及「海上資訊通告(Marine Information Notes, MIN)」，做為航商與稽核

人員於實務操作層面之補充依據。上述相關細部明建議可以參考該國

網站。 

    在審核與監理方式方面，英國MCA於ISM Code之實際執行上，呈

現出以下幾項顯著特色。從該文件中顯示，監理重點強調「制度有效

性」，除檢視安全管理系統(SMS)文件是否齊備外，更重視其是否依實

際營運風險妥善設計、船岸雙方是否充分理解並落實相關要求，以及

管理程序是否能於異常或緊急情境中發揮實質功能。例如，英國MCA

在Workboat Code Edition 3規範上，推動在國內法規下為所有商用工作

船建立合適之安全管理系統。其次，英國MCA也採取「風險導向」與

「差異化監理」方式，依據航商過往稽核紀錄、事故歷史、船隊特性

及經營成熟度，彈性調整審核深度與頻率，以避免一體適用所可能造

成之制度僵化。具體的案例顯示在「MSIS 2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Code–ISM Code」官方指引中，規範審核人員對於安全管理系統的審

核指引與程序，並包含各種審核情況之分類與處理方式。例如，文件

中將ISM相關審核區分為初次驗證(Initial Audit)、定期驗證(Renewal / 

Intermediate Audit)、額外審核(Additional Audit)及跟隨審核(Follow-up 

Audit)，係從不同類型審核適用不同查核重點與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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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內容顯示，英國MCA於執行ISM Code時，係以實質風險與安

全管理系統效能為審查核心，而非僅止於文件符合。具體作法可參考

本所110年出版之「國內外海事安全資料內涵及應用初探」報告，其中

指出英國MCA高度重視稽核人員之專業能力，ISM Code稽核人員多

具備航海、輪機或船舶管理等實務背景，並須接受持續性專業訓練，

以確保其能判斷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實際運作且具有效性」，而非流於

查核表式的形式審查。此外，該報告亦指出，在ISM Code與事故調查

及持續改善之連結方面，英國MCA已建立相當成熟的制度整合機制。

當船舶發生事故時，英國MCA與海事事故調查委員會(Marine Accident 

Investigation Branch, MAIB)於事故原因分析過程中，通常會回溯檢視

安全管理系統是否已充分辨識相關風險、既有作業程序是否不足或未

被落實，以及管理審查與內部稽核機制是否能及早發現潛在問題。透

過該作法，ISM Code在英國MCA不僅做為事前風險預防工具，亦成為

事故後制度檢討與持續改善的重要依據。 

 

2. 英國對不適用ISM Code之國內船舶管理作法 

    在英國MCA船舶管理作業規範下，英國有部分小型商船、內河或

近岸航行船舶、漁船、工作船(workboats)及小型客船等船舶類型不屬

於ISM Code之強制適用範圍。對於此類船舶，英國MCA另行建構具替

代性且符合「比例原則(proportionality)」的安全管理制度，以維持基本

安全水準。例如，Workboat Code Edition 3亦明定安全管理系統應依ISM 

Code原則設計，但需與商船證書上有著制度分別管理的原則。 

    在制度設計上，英國MCA針對不適用ISM Code之船舶，主要透過

「小型商業船舶規範(Small Commercial Vessel Code, SCV Code)」及相

關制度進行管理，類似我國NSM評鑑制度之形式。檢視SCV Code內容

可知，該評鑑形式要求營運者建立基本風險評估、簡化版安全管理計

畫，以及明確之船員職責與操作指引。例如，英國MCA之SCV Code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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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內容3，列出各類小型船舶之專屬安全作業準則，另對於工作船及工

程船等特定用途船舶，則依其作業性質與風險特性，訂定「工作船規

範(Workboat Code)」及相關技術要求，並不強制套用完整ISM Code架

構，而是採取「比例原則」之安全管理措施。 

    在安全管理與風險評估之運用上，英國MCA則要求應包含船舶規

模、營運風險及作業複雜度等。例如，不強制要求建立完整之ISM Code

文件體系，而改以簡化版安全管理計畫(Safety Management Plan)，並

要求船東或營運者能清楚說明其風險辨識方式、控制措施及緊急應變

安排。此一制度設計實質上已兼具績效導向與風險導向之管理理念，

具體作法在Workboat Code Edition 3之Annex 8要求建立安全管理系統

(包括風險評估、風險控制、事故報告、緊急準備程序等)，實際上這套

制度是採比例化、安全化導向為基礎，而非完整ISM Code文件要求。 

    在監理方式與執行彈性方面，英國從相關文件上也可瞭解不適用

於ISM Code船舶著重於現場實務與操作行為之查核，並透過實地檢查

與人員訪談，確認船員對安全要求之理解與落實程度，並針對載客、

工程作業等高風險活動加強監理。此種作法在確保安全管理成效的同

時，亦能避免對小型營運者造成過重之行政負擔。 

    綜上可知，英國在ISM Code及不適用ISM Code船舶之安全管理制

度上，展現出以ISM Code為「安全導向管理」之治理思維，而非僅止

於符合法規要求。對於不適用ISM Code之船舶，英國則透過比例化之

安全管理制度，兼顧風險控管與制度可行性，並重視風險辨識、實際

運作與事故回饋機制。另監理方式具高度彈性，避免一體適用之僵化

設計，惟仍維持必要之安全標準。此一制度架構與管理經驗，對我國

未來精進NSM評鑑制度、導入績效導向架構，以及建構風險管理分級

之安全監理模式，具有高度參考價值。如表1為英國對ISM Code及不

 
3 英國 MCA 發布 SCV Code 相關制度之網頁情形：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llections/small-craft-codes-of-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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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ISM Code船舶之管理與執行比較情形。 

 

表 1. 英國ISM Code與不適用ISM Code船舶之管理與執行制度比較 

項目 ISM Code 船舶 不適用 ISM Code 船舶 

法制依據 

透過國內法規將ISM Code納入強制

性規範，並依國際公約要求執行；輔

以MCA發布之MGN及MIN做為實務

指引。 

依小型商業船舶規範（SCV Code）、工

作船規範（Workboat Code）等國內制

度進行管理，採比例原則設計。 

管理架構 

由英國海事與海岸警衛署（MCA）統

籌，並委由認可組織（RO）辦理審。

核與發證（DOC、SMC） 

由MCA主導管理，依船舶類型分別適

用SCV Code或Workboat Code，未採

RO發證架構。 

制度要求 

建立完整安全管理系統（SMS），包

含文件化程序、風險管理、內部稽核

及管理審查等完整ISM架構。 

建立簡化版安全管理計畫（Safety 

Management Plan），重視風險評估、操

作指引及緊急應變，但不要求完整

ISM文件體系。 

稽核重點 

強調安全管理系統「實質有效性」，

重視制度是否符合實際營運風險、船

岸人員是否確實理解與落實。 

著重實務操作與風險控制，強調船員

對安全措施之理解與執行，並針對高

風險作業加強檢查。 

監理方式 

採風險導向與差異化監理，依航商過

往表現、事故紀錄及船隊特性調整審

核深度與頻率；結合PSC及事故調查

回饋機制。 

採比例原則與彈性監理，強調現場檢

查與訪談，避免過度行政負擔，並依

船舶風險特性調整監理強度。 

安全文化 

將ISM Code視為績效導向之安全管

理工具，強調持續改善、組織成熟度

及事故回饋學習機制。 

強調基本安全意識與風險辨識能力，

透過簡化制度促進實務落實，培養符

合規模之安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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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 

1. 日本對ISM Code之管理與執行情形 

    日本對ISM Code之主管機關為國土交通省(Ministry of Land, 

Infrastructure, Transport and Tourism, MLIT)，並由海事局(Maritime 

Bureau)負責整體船舶安全政策之規劃、相關法規制定及船旗國監理

事務。在實務執行層面，日本運用認可組織(RO)，如日本海事協會

(Class NK)協助辦理ISM Code稽核與相關證書之核發作業，惟最終

監理權責與政策責任仍由MLIT掌握，以確保制度之公信力與一致性。

整體而言，日本並非僅將ISM Code視為履行國際公約之形式性要求，

而是定位為海事安全政策中，以「降低事故風險」為核心的關鍵制

度工具。如圖2所示為日本海事協會(Class NK)執行ISM Code之情形。 

 

圖2. 日本海事協會(Class NK)執行ISM Code之情形 

    在法制層面，日本透過修正「船舶安全法(Ship Safety Law)」及

其相關施行規則，將ISM Code明確納入國內法制體系，使其具備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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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適用之法律效力。適用對象包括依國際公約規定須適用ISM Code

之日本籍船舶，以及須取得公司符合證書(DOC)與船舶安全管理證

書(SMC)之航商與船舶管理公司。另為確保制度執行標準的落實性，

MLIT另透過行政作業、操作指引及審查要領，具體規範ISM稽核之

重點項目與判斷基準，使RO與監理機關在實務操作上有所依循。 

    在審核與監理特色方面，日本之ISM Code管理體系呈現程序導

向之特性。其稽核重點不僅在於安全管理系統是否形式上符合相關

法定要求，亦著重於安全管理文件內容與實際營運作業流程是否一

致，以及相關管理程序是否能被船岸雙方人員正確理解並於日常作

業中確實落實。此種作法反應日本對於制度內化與執行落實的高度

重視。 

    此外，日本亦透過強化監理架構，明確由政府機關負責監督指

定認可組織(RO)之稽核品質與執行成效，以確保制度運作之公信力

與一致性。具體作法包括2024年日本MLIT正式授予除日本海事協會

以外之法國海事協會(Class BV)為日本RO資格，相關授權須經主管

機關依其所訂定之審查基準進行文件審核與現場檢查，確認其符合

規定後始得核准。另就制度運作層面，MLIT亦透過制定統一之審查

要領、定期評估RO稽核表現，並針對重要或具爭議性案件實施抽查

與複查機制，以確保各項稽核結果具備一致性、透明性與高度可信

度，並維持全國執行標準之一致。 

    在事故與缺失改善連動方面，日本亦重視ISM Code與事故後檢

討機制之結合。當發生重大事故或重複性缺失時，監理機關通常要

求航商重新檢視其SMS設計與執行狀況，並強化內部稽核與管理審

查機制；必要時，亦可能進行追加稽核，或對證書效力加以限制。

此一作法凸顯ISM Code不僅是事前預防工具，亦是事故後持續改善

的重要依據。例如，日本常用RO發布ISM審查規範裡，明確指出在

某些情況下(如SMS功能不佳或發現不符合項目)，可增加中期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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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mediate Verification)次數或要求追加驗證。 

    此外，日本特別強調ISM Code與安全文化之連結，政策論述中

常將「遵守程序(compliance)」視為安全管理之基礎，並將「持續改

善」視為制度成熟與組織學習的關鍵。透過ISM Code的實施，日本

期望促進航商建立自我管理與持續改善的內部機制，而非僅止於接

受外部查核之被動地符合法規行為。 

 

2. 日本對不適用ISM Code之國內船舶的管理作法 

    日本對於不適用ISM Code強制適用範圍之船舶，如國內航行之

內航船、小型商船、漁船，以及港內作業船舶與部分工作船等，並

未因其不適用ISM Code強制對象而降低安全管理要求。相反地，日

本另行建構一套具本國制度特色之替代性安全管理架構，以確保該

類船舶仍能維持基本且一致之安全水準。 

    具體而言，日本同樣以「船舶安全法(Ship Safety Law)」為主要

法規，配合「海上運送法(Marine Transportation Law)」及其相關行政

命令與施行規則建構一套制度，建立國內航行船舶之安全管理體系，

該體系可視為日本版之「NSM」。上述法規透過立法規定與配套措施，

對包括國內航行船舶在內之各類船舶提出明確之安全管理要求，其

適用範圍亦涵蓋不適用ISM Code所規範之船舶類型4。 

    在制度設計上，該國內航行船舶安全管理制度要求營運者建立

基本之安全管理機制，包括訂定安全航行與事故預防措施、明確界

定船員職責與指揮體系，以及建立事故通報與緊急應變流程。相較

於ISM Code所要求之完整安全管理體系，此制度在文件化與程序化

要求上相對簡化，惟其對船長及營運者之法定責任規範明確，並透

 
4 日本船舶安全法相關國內船舶規範： 
https://www8.cao.go.jp/kisei-aikaku/oto/otodb/english/houseido/hou/lh_06080.html?utm_source=chatgp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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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行政指導與監督機制，確保最低安全標準得以實際落實。 

    至於漁船與小型船舶之管理，日本則透過相關法規、船員資格

與教育訓練制度，以及漁業協同組合之自律管理機制加以補充。其

制度特色在於行政管理與產業自律並行，重視教育宣導與事故案例

回饋，且不以繁複文件要求做為主要監理手段，而是強調實務操作

與風險認知。 

    在監理理念上，日本對不適用ISM Code船舶之管理，採取本國

法規與多層制度整合的方式，以填補ISM Code未涵蓋的部分，其核

心原則是安全管理要求應與船舶規模、營運特性及風險程度為主。

舉例而言，根據本所於108年出版的「規劃我國籍載客船舶航行安全

風險管理輔導教材與實船示範計畫」顯示，日本國內航行船舶的安

全管理制度相較於我國，係透過多部現行法律規章的整合(如「運輸

安全總法」、「內航海運業法」等)，以達成安全管理之目的。特別值

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實務上亦多採行政指導方式推動改善，重點在

於提出改善建議並追蹤執行情形，而非立即採取裁罰措施。此種行

政文化有助於降低業者抗拒心理，使安全管理制度逐步內化為日常

營運的一部分。 

    綜合而言，日本在ISM Code與不適用ISM Code船舶管理上呈現

若干制度特徵。首先，ISM Code已完整法制化，並由RO執行，輔以

政府嚴謹監督機制，以確保制度有效落實。另日本制度強調完整性、

程序一致性以及持續改善文化，以提升整體安全管理水準。最後，

對不適用ISM Code的船舶，則採取簡化的安全管理制度，兼顧實務

可行性與基本安全要求。日本透過行政指導與產業自律並行的方式

推動制度落實，有效降低業者抗拒心理，促進安全管理制度內化為

日常營運的一部分。此種「分流管理、比例原則、政府監督與業者

自律並進」的制度設計，對我國具高度參考與借鏡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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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日本ISM Code與不適用ISM Code船舶之管理與執行制度比較 

項目 ISM Code 船舶 不適用 ISM Code 船舶 

法制依據 

透過修正《船舶安全法》及相關施行

規則，將ISM Code納入國內強制法制

體系。 

以《船舶安全法》為核心，結合《海上

運送法》及相關行政命令，建構國內

航行船舶安全管理制度。 

管理架構 

由國土交通省（MLIT）統籌政策與

監理，並授權認可組織（RO，如Class 

NK）執行稽核與發證，政府負責最

終監督。 

由MLIT主導，透過中央法規、行政指

導及產業自律（如漁業協同組合）共

同推動，未採RO發證制度。 

制度要求 

建立完整安全管理系統（SMS），包

含文件化程序、內部稽核、管理審查

與持續改善機制。 

建立基本安全管理機制，包含安全操

作程序、風險預防、船員職責及緊急

應變流程，文件要求較簡化。 

稽核重點 

強調程序一致性與制度落實，重視文

件與實務作業之符合性，以及船岸人

員對制度之理解與執行。 

著重實務操作與風險認知，強調船員

對安全措施之理解及現場執行情形。 

監理方式 

採程序導向並結合政府監督RO機

制，透過統一審查要領、抽查及複查

確保稽核品質；事故後可要求追加稽

核或限制證書。 

採多元監理方式，結合法規要求、行

政指導與教育宣導，強調改善追蹤與

輔導，並採比例原則調整監理強度。 

安全文化 

強調「遵守程序」與「持續改善」，促

進制度內化與組織學習，建立自主管

理機制。 

強調風險意識與實務操作能力，透過

行政引導與產業自律促進安全文化內

化，降低業者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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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荷蘭 

1. 荷蘭對ISM Code之管理與執行情形 

    荷蘭對ISM Code的執行同樣超越單純的公約符合性，並強化為

「風險管理」與「公司治理」的核心架構。其監理體系由荷蘭基礎設

施與水資源管理部(Ministry of Infrastructure and Water Management, 

I&W)主管，並由其所屬之運輸局(Human Environment and Transport 

Inspectorate, ILT)執行，以建立了一套從法制到動態精進的監理循環。 

    在法制體系與權責監督方面，荷蘭主要透過「船舶法(Ships Act)」

及「船舶法令(Ships Decree 2004)」賦予ISM Code的國內法強制力。

其制度設計具備兩大顯著特點，首先是法律責任的高度約束化，航商

若未能維持有效的船舶安全管理證書(SMC)，除面臨行政處分外，也

將對公司負責人提起刑事訴訟，確保安全管理責任確實落實於高層。

其次，儘管荷蘭廣泛運用如英國勞氏驗船協會(Lloyd’s Register)、挪

威驗船協會(DNV GL)等認可組織(RO)辦理稽核，但ILT仍保留監督

權與最終決定權，透過定期評鑑與對高風險案件的直接介入，確保監

理公信力不因委外作業而影響。 

    進一步觀察其監理工具，荷蘭實務上採取「Net-Visier」風險評核

系統。該系統整合了港口國管制(PSC)留置率、船齡、船旗紀錄及「過

往稽核缺陷密度」等量化指標，實現差異化監理邏輯。另針對評估為

高風險的對象，監理機關會增加稽核頻率，甚至實施突擊式隨船稽核；

反之，營運紀錄優良的航商則可享有較高的自主權與稽核精簡流程。

這種監理的方式，有效優化了行政資源分配，避免了「一體適用」所

衍生的行政負擔與效率問題。 

    在具體的稽核實務中，ILT已將重心從傳統的紙本檢查轉向深度

的「文化診斷」。監理重點不在於文書是否符合範本，而在於制度是

否實質運作。透過「主題式焦點稽核」，ILT每年針對如疲勞管理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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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安全等特定議題進行深挖，並導入「情境模擬面談(Scenario-based 

Interviewing)」，藉由設問測試船員在面對商業壓力或異常狀況時，能

否正確運用安全管理系統(SMS)賦予的裁量權。此舉目的在確認安全

意識是否已內化為船岸人員的日常行為，而非僅止於應付檢查的靜

態檔案。 

    此外，荷蘭建立了ISM Code與事故調查間的強連動關係。當事

故調查發現系統性缺陷(如溝通失效或決策偏差)時，ILT會迅速啟動

專案審查，將個案教訓轉化為對同類航商的通案稽核要求。這種制度

化的安全回饋循環，使ISM Code成為一個能隨環境與經驗不斷進化

的動態工具，確保了安全管理制度的持續精進。 

    綜觀荷蘭的經驗，其關鍵在於將ISM Code從單純的法規遵循，

轉化為提升營運品質與公司治理的核心工具。透過「法制保障」、「量

化風險管理」、「情境稽核技術」，以及「事故回饋循環」等措施，荷

蘭為國際海事社群樹立了一個高度一致且具公信力的監理典範。此

經驗對我國NSM評鑑制度的精進具有深遠啟示，監理機關的角色不

會僅止於「文件查核」，而將轉型為「安全風險的守門人」。唯有推動

安全導向與風險分級的管理思維，我國海事安全管理制度才能真正

與國際實務接軌，不僅確保航行安全，也能同步提升航運產業的國際

競爭力。 

 

2. 荷蘭對不適用 ISM Code之國內船舶的管理作法 

    在國際海事安全框架下，荷蘭對不適用 ISM Code之國內航行船

舶安全管理的落實展現了靈活性與專業深度。依據IMO與歐盟第

336/2006號條例，荷蘭境內諸如內陸水道船舶(Inland vessels)、小型

商船(長度小於24公尺或總噸位小於500 GT)、近岸作業船及特殊工

作船，雖不屬ISM Code之強制適用範圍，但ILT並未因此免除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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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義務。相反地，ILT透過「荷蘭法規架構(Netherlands Regulatory 

Framework, NeRF)」為不適用ISM Code船舶建立了符合比例原則的

替代性安全管理制度。 

    針對此類船舶，荷蘭推動「簡化版安全管理系統」，其制度設計

刻意避開傳統ISM Code較為繁複之文件化架構，轉而要求營運者聚

焦於基礎風險評估、關鍵作業程序，以及緊急應變措施。以「NeRF—

Regulation Safety Seagoing Vessels」相關條文為例，規定未達500總

噸位之船舶，雖不適用IMO ISM Code之正式要求，仍須建立並維持

一套相應之安全管理系統。在此制度架構下，其編制與實施重點在

於採取更具實務導向、且較為簡潔的核心程序設計，以營運者自行

辨識主要營運風險、制定必要之作業控制與應變程序為主，並不要

求建立完整之ISM Code文件體系或通過正式認證程序。主管機關於

監理實務上，亦不再以文件數量多寡做為稽核重點，而是著重評估

營運者是否具備有效辨識關鍵風險、落實控制措施，並於異常或緊

急狀態下採取適當應變行動之實質能力。 

    鑑於荷蘭內陸航運的高度發達，政府進一步修訂「內陸航運法

(Inland Navigation Act)」並遵循歐盟ES-TRIN標準，將安全管理精神

轉化為更貼近實務的運作特性，包括嚴格的工時管理與作業風險評

估。另從NeRF條文附錄中核發公司符合證書(DOC)的法定憑證格式

中，荷蘭對非公約船舶的管理已具備完整的法制基礎。在實務稽核

層面，ILT採行「風險與改善導向監理」，並將「行為與文化(Behavior 

and Culture)」視為稽核的重點。稽核員透過現場觀察與情境訪談

(Scenario-based Interviewing)，確認船員對風險的認知與實際操作表

現，而非僅檢視紙本紀錄。 

    這種「風險導向」與「改善導向」的監理邏輯，在ILT年度報告

(Annual Report of the Human Environment and Transport Inspectorate, 

ILT)中得到了數據印證。透過對高風險作業(如載客運輸或複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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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突擊檢查(Unannounced inspections)」，ILT能將有限的監理資

源集中於潛在風險點，並對過往紀錄良好、管理成熟的航商給予高

度的制度彈性。除涉及重大系統性風險或重複性違規外，行政處分

多採取引導改善勝於嚴厲裁罰的立場，確保安全管理制度能與產業

營運實況接軌。 

    綜觀荷蘭的經驗，其對不適用ISM Code船舶的管理，成功跳脫

「一體適用」的法規模式，建立了具有高度彈性的分級管理架構。

此一作法提供三項關鍵啟示：其一，監理制度應以目標與績效為導

向，而非僅停留在程序或文件形式的檢核；其二，應依船舶規模、

營運型態與風險特性，建立比例化的安全要求；其三，監理核心應

回歸至船員的風險認知與實務成效，確保安全管理能落地於日常操

作。對我國精進NSM評鑑制度而言，荷蘭的做法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面對不適用ISM Code船舶，我國可參考其發展出一套既能維護航行

安全、又能降低航商行政負擔的管理機制，將安全管理轉化為「實

質防禦」，並促使安全文化內化，進一步提升國籍船舶在複雜營運環

境中的競爭力與安全性。 

 

表 3. 荷蘭ISM Code與不適用ISM Code船舶之管理與執行制度比較 

項目 ISM Code 船舶 不適用 ISM Code 船舶 

法制依據 

透過《船舶法》（Ships Act）及《船舶

法令2004》（Ships Decree 2004）將

ISM Code納入國內強制法規，並強化

公司法律責任（含行政及刑事責任）。 

依「荷蘭國家法規架構」（NeRF）及

相關法規（如內陸航運法、ES-TRIN

標準）建構制度，具完整法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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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荷蘭ISM Code與不適用ISM Code船舶之管理與執行制度比較(續) 

項目 ISM Code 船舶 不適用 ISM Code 船舶 

管理架構 

由基礎設施與水資源管理部（I&W）

統籌，運輸局（ILT）執行監理；委由

認可組織（RO）辦理稽核，但ILT保

有最終監督與決策權。 

由ILT主導監理，未採正式RO發證制

度，透過國家法規與分級管理架構進

行管理。 

制度要求 

建立完整安全管理系統（SMS），強

調風險管理、公司治理及制度持續精

進，並需取得DOC與SMC。 

建立簡化版安全管理系統，聚焦風險

評估、關鍵作業程序及緊急應變措

施，不要求完整ISM文件與認證。 

稽核重點 

著重制度實質運作與安全文化，採主

題式焦點稽核及情境模擬訪談，評估

人員在壓力與異常情境下之決策能

力。 

著重風險辨識與實務操作能力，透過

現場觀察與情境訪談確認安全措施

落實，弱化文件形式審查。 

監理方式 

採「風險導向」與「改善導向」監理，

運用Net-Visier系統進行量化風險評

估，依風險分級調整稽核頻率（含突

擊檢查），並建立事故回饋循環機制。 

採績效導向與比例原則監理，結合突

擊檢查與風險分級管理，對高風險作

業加強監督，並以輔導改善為主。 

安全文化 

強調安全文化內化與組織行為改變，

將ISM Code做為公司治理與營運品

質提升工具，重視學習與回饋機制。 

強調風險意識與行為導向安全文化，

透過簡化制度促進實務落實，使安全

管理融入日常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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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加坡 

1. 新加坡對ISM Code之管理與執行情形 

    新加坡做為全球重要航運樞紐與指標性的船旗國，其ISM Code

的監理體系展現了高度的整合性與政策一致性。由主管機關新加坡

海事局(Maritime & Port Authority of Singapore, MPA)負責船旗國與港

口國之管理，使得新加坡並未僅將ISM Code視為履行國際公約的最

低門檻，而是將其定位為提升航商公司治理能力、維持新加坡高品質

形象的核心工具。這種治理理念不僅反應在新加坡連續多年位居巴

黎與東京備忘錄「白名單5」的卓越表現，更深刻形塑了其法制、監

理與實務的運作方式。 

    在法制架構上，新加坡透過「商船法(Merchant Shipping Act)」及

其附屬規章，將ISM Code強制性地納入國內法規體系。ISM Code針

對所有受SOLAS公約規範之船舶，MPA嚴格要求航商必須取得符合

證書(DOC)與船舶安全管理證書(SMC)，確保安全管理制度能垂直整

合於「公司治理」與「現場營運」兩大維度。 

    而在實務執行層面，新加坡授權認可組織(RO)協助稽核，並保持

「高度授權、嚴格監督」的立場。透過與RO簽署的法定協議，MPA

每年對其進行辦公室稽核與隨船觀察，確保監理公信力不因委外作

業而影響。更進一步地，MPA採行「目標導向檢查機制」，利用內部

的風險評分系統，針對船齡、PSC留置紀錄及RO績效進行量化分析。

此外，新加坡的稽核實務已從單純的文書審查轉向「有效性查核」。

稽核員透過情境式提問與實務訪談，檢視制度是否真正內化於日常

作業中。更關鍵的是，新加坡建立了制度化的安全回饋鏈結，例如新

加坡運輸事故調查局(Transport Safety Investigation Bureau, TSIB)的調

查結果會直接通報MPA監理單位，用以檢視既有安全管理系統(SMS)
 

5 參考網址:  
https://parismou.org/system/files/2025-
6/WGB%20Flag%20performance%20list%202024.pdf?utm_source=chatgp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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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漏洞。這種將「事故教訓」轉化為「監理動力」的動態機制，使ISM 

Code擺脫了靜態符合法規的桎梏，成為航商持續精進的管理利器。 

    綜觀新加坡的經驗，其核心在於將ISM Code從一項「海事行政

負擔」轉化為提升「航運品牌價值」的關鍵指標。新加坡的制度顯示，

有效的監理不應僅止於檢視紙本程序的完備，而應在於建立一套具

備目標導向檢查機制的管理文化。這對我國NSM評鑑制度的現況與

未來發展具有深刻啟示，例如監理機關可透過更精準的風險分級、與

事故調查的深度連結，以及強化對認可組織的監督品質，才能促使航

商將安全管理融入公司治理的核心。 

 

2. 新加坡對不適用ISM Code之國內船舶的管理作法 

    在新加坡繁忙的港口環境中，港內作業船舶(Harbour Craft)、小

型商船及各類工程船雖不適用ISM Code的強制適用範圍，但由於港

區作業高度密集、風險集中，MPA並未因此放寬管理強度，而是發

展出一套更貼近實務需求的安全管理框架。例如，MPA針對港內與

小型船舶，另行建構Harbour Craft Safety Work Group，該小組聚焦提

升港內船舶營運安全，反應其對於港內船舶安全管理的重視，並且

與荷蘭相似在要求營運者建立包含風險評估、核心作業程序與緊急

應變措施之簡化安全管理架構，其制度精神與ISM Code一致，但在

文件與程序上予以精簡。另於港口管制層級，MPA亦透過Port Marine 

Circular(如PMC No.11 of 2022文件)要求船舶進港前申報安全、保全

與環保相關資訊，形成制度互補之監理架構。         

    值得一提的是，相較於傳統的管理模式，新加坡模式最顯著的

特色在於「數位化技術」的深度導入。透過「digitalPORT@SG(單一

窗口平台)」與動態監控系統，MPA將作業許可與即時風險控管全面

數位化。這種科技監理方式有效補強了制度簡化後可能出現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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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口，使監理機關能具備即時監測與預警回應能力，使 MPA成功降

低了不同船型(如拖船、補給船)因操作差異衍生的潛在風險。在實務

稽核端，監理人員更從著重於現場行為觀察，透過訪談與實操檢核，

確保安全意識不僅存在於手冊中，更內化於船員的日常行為。 

    綜觀新加坡的整體布局，其安全管理制度呈現出策略性規劃，

一方面將ISM Code與船旗國聲譽緊密掛鉤，另一方面針對不適用

ISM Code船舶建立精簡化的管理制度，並透過數據輔助與風險導向

的差異化監理，新加坡在行政效率與航行安全之間取得了良好的動

態平衡。 

    新加坡的實務經驗為我國NSM評鑑制度的精進提供了關鍵啟

示，安全管理不應僅是「法規的延伸」，更應是「技術與行為的整合」。

面對風險特性各異的國內航行船舶，我國目前管理制度上的困境，

可參考新加坡，建構一套具備精簡原則且貼近現場的管理框架。 

    上述對我國海事監理的啟示在於，除了完善法制層面的要求外，

更應積極推動監理工具的資訊化轉型。唯有將實體檢查與數位監控

數據相結合，並從「文書符合導向」轉化「行為導向」的稽核模式，

才能在提升監理效能的同時，減輕中小型航商的行政負擔。新加坡

證明了，當科技成為管理者的眼與耳、安全文化成為從業者的日常

習慣時，才能真正構築起一套高韌性的海事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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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新加坡ISM Code與不適用ISM Code船舶之管理與執行制度比較 

項目 ISM Code 船舶 不適用 ISM Code 船舶 

法制依據 

透過《商船法》（Merchant Shipping 

Act）及附屬規章，將ISM Code納入

強制法規體系，適用SOLAS公約船

舶。 

透 過 港 口 規 範 （ 如 Port Marine 

Circular）、港內作業船舶相關規定及

專案機制（如Harbour Craft Safety 

Work Group）建構相關制度。 

管理架構 

由新加坡海事局（MPA）統籌船旗國

與港口國管理，授權認可組織（RO）

辦理稽核，並採「高度授權、嚴格監

督」方式。 

由MPA主導，透過專責工作小組與港

口監理機制進行管理，未採RO發證制

度。 

制度要求 

建立完整安全管理系統（SMS），須

取得公司符合證書（DOC）與船舶安

全管理證書（SMC），強調公司治理

與營運整合。 

建立簡化安全管理架構，涵蓋風險評

估、核心作業程序及緊急應變措施，

文件與程序要求較精簡。 

稽核重點 

強調制度「有效性查核」，透過情境

式提問與訪談，確認安全管理系統是

否內化於日常作業。 

著重現場操作與行為觀察，透過訪談

與實務檢核確認船員安全意識與執行

情形。 

監理方式 

採風險導向監理，運用風險評分系統

（如船齡、PSC紀錄、RO績效）進行

目標導向檢查，並結合事故調查

（TSIB）形成回饋機制。 

採 差 異 化 與 科 技 化 監 理 ， 透 過

digitalPORT@SG平台及動態監控系

統進行即時監測與風險預警，並輔以

港口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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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新加坡ISM Code與不適用ISM Code船舶之管理與執行制度比較(續) 

項目 ISM Code 船舶 不適用 ISM Code 船舶 

安全文化 

強調將安全管理融入公司治理與品

牌價值，透過事故回饋與持續改善機

制建立自我精進文化。 

強調行為導向安全文化，結合數位監

理與現場操作，使安全意識內化為日

常作業習慣。 

 

    綜合上述四個先進海事國家的執行經驗，本計畫簡要歸納出以下四項關

鍵趨勢，以做為我國精進NSM評鑑制度之參考： 

(1) 在法制設計上，已由傳統單一規範體系，轉為依船舶風險與營運特

性採取分級分流之制度架構。對於從事國際航線之船舶，透過強制

導入ISM Code建立完整且制度化之安全管理系統；而對於港內作業

或規模較小之船舶，則採取較為簡化且具彈性的管理機制，使制度

要求能與實務風險相互對應，避免過度管制或管理落差。 

(2) 在監理方式上，呈現由一致性查核轉向風險導向與差異化管理之趨

勢。主管機關不再對所有航商採取相同頻率與強度之稽核，而是綜

合考量事故紀錄、船隊特性及過往查核表現等因素，動態調整監理

資源配置，使高風險對象受到更嚴密之監督，低風險對象則得以適

度簡化查核程序，從而提升整體監理效率與效能。 

(3) 在稽核實務上，查核重點轉向強調制度之實質運作與人員行為表現。

無論是ISM體系下透過情境式訪談檢視安全管理系統是否有效落實，

或是在非ISM體系中透過現場觀察與操作檢核確認船員安全意識，

均顯示現行制度更重視「做得到」而非僅「寫得到」，強調安全管理

需真正內化於日常作業之中。 

(4) 在監理工具與手段方面，亦逐步朝向數位化與即時化發展。透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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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訊平台與動態監控系統，主管機關得以即時掌握船舶運作狀態

與潛在風險，並及早介入處置，將監理模式由傳統事後查核，提升

為事前預警與過程管理，有效降低事故發生機率。 

    綜上所述，國際船舶安全管理制度已呈現「分級制度化、風險導向

化、查核實質化及監理數位化」之發展趨勢。上述趨勢不僅提升監理效

率與精準度，亦有助於促進安全文化之內化與自主管理，對於我國未來

精進NSM評鑑制度具有重要之參考價值。 

 

表 5. 綜合各國適用與不適用 ISM Code 船舶管理制度之簡要比較 

國家 監理核心理念 適用 ISM 船舶管理 不適用 ISM 船舶管理 安全文化導向 

英國 

風險導向＋差異

化監理（依航商

表現調整稽核） 

法制化完整，採 RO 執行

＋MCA 監督；重視 SMS

實質有效性。 

採 SCV Code、Workboat 

Code，建立比例化簡化

制度。 

重視制度落實與

持續改善。 

日本 

程序導向＋一致

性監理（強調文

件與作業一致） 

完整納入《船舶安全

法》，程序導向明確；RO

執行＋政府嚴格監督。 

建構「日本版 NSM」，

透過多法規整合與行政

指導落實。 

強調遵循文化與

制度內化。 

荷蘭 

風險量化＋文化

導向（高階風險

治理） 

高度法制化並強化公司責

任；導入 Net-Visier 量化風

險管理。 

透過 NeRF 建立制度，

採簡化 SMS 與績效導向

監理。 

強調行為改變與

安全文化內化。 

新加坡 

風險導向＋數位

治理（智慧監

理） 

納入《商船法》，結合船

旗國與港口國監理；RO 執

行＋高強度監督。 

建立港內船舶專屬制度

（Harbour Craft），導

入數位監理。 

強調安全做為品

牌與治理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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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結  

    本章透過回顧國際船舶安全管理制度之發展脈絡，並比較英國、日本、荷

蘭及新加坡等主要海事國家之實務作法，同時檢視我國 NSM 評鑑制度之現行

架構與運作情形，已建立一套完整且具比較基礎之分析框架。整體而言，國際

間自 1980 年代重大海難事故後，逐步由單純依賴設備與技術規範，轉向以制

度化安全管理系統為核心之治理模式，其中 ISM Code 之制定與納入 SOLAS

公約，奠定全球一致之安全管理標準，並隨著時代演進持續納入風險管理、人

因因素及安全文化等重要內涵，成為現代海運安全體系之基石。 

    在我國制度方面，NSM 評鑑制度係參考 ISM Code 精神所建立，透過文

件審查、實地評鑑及持續監督等機制，已能有效維持國內船舶基本安全水準，

並兼顧本土航運環境之實務需求。其分級管理架構與多元評鑑類型設計，亦展

現一定程度之制度彈性，對於中小型航商具備可行性與操作性。 

    另一方面，透過各國制度比較可知，當前國際發展已進一步強調「制度是

否有效運作」及「安全是否落實於行為」。無論是在 ISM Code 適用船舶，或

不適用之國內船舶，各國普遍採取分級管理與比例原則，並結合風險導向監理、

情境式稽核及數位化工具，以提升監理精準度與即時性。同時，亦強調事故回

饋與持續改善機制，使安全管理制度具備動態調整與自我精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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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實船訪視之執行與實務觀察 

為探究現行NSM評鑑制度的實務運作，本章透過「新○○號」與「大○

號」兩艘本國籍貨船的SMC換證評鑑進行實船訪視，以掌握NSM評鑑制度之

實際執行情況，比較制度與實務之可能落差，做為後續分析的實證基礎。 

3.1 實船訪視之船舶個案概述 

    經實地查核工作顯示，以下評鑑內容均依船舶性質採用「船舶安全營運及

防止污染管理制度查核表(貨船)」，以及「船舶安全營運及防止污染管理制度

查核表－船員適格性評鑑」做為評鑑使用表單(如附錄 3)，並根據該表單進行

評鑑作業。 

 

  （一） 「新○○號」雜貨船之SMC換證評鑑 

    本次評鑑作業於114年10月○日辦理，由○○航業公司相關人員

全程配合參與。出席人員包括該公司指定人員(DP)、工務及船務單位

代表，以及船上管理級船員；另評鑑團隊之組成，係依「船舶安全營

運與防止污染管理(NSM)分級管理矩陣表」相關規定指派具備專業與

實務經驗之人員參與，以確保評鑑作業之完整性與專業性。 

    評鑑執行方式係依據「船舶安全營運及防止污染管理制度查核表

(貨船)」及「船舶安全營運及防止污染管理制度查核表-船員適格性評

鑑」所列重點，採逐項查核方式辦理，並透過文件審查、現場查驗及

人員訪談等多元方法，綜合確認船舶安全管理系統之實際落實情形。

相關評鑑表格由評鑑人員事前備妥並攜帶使用，其中船員適格性評鑑

部分，則由指定評鑑委員依評鑑重點負責執行，以維持評鑑標準之一

致性與專業判斷之妥適性。 

    各項查核完成後，評鑑團隊於船上召開現場總結會議，彙整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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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本次評鑑結果，並與航商代表進行確認。經雙方確認無誤後，由相

關代表完成評鑑結果文件之簽署，做為本次船舶安全管理證書(SMC)

換證評鑑之正式紀錄。 

    經整體檢視，本次評鑑結果計有2項缺失及6項建議事項。其中缺

失項目主要屬安全管理系統尚待精進之處，未涉及對人員、船舶或環

境造成立即性危害之情形。爰依NSM相關規定第29條第1項第2款，要

求該船於期限內完成改善並辦理複查。茲就2項缺失重點說明如下： 

1. 評鑑重點122及123：船上安全管理文件版本為2023，6/16版，請

與公司(安全管理機構)使用同一版本(2025，9/16版)，並更新抽換，

以使船/岸使用版本一致。  

2. 船員適格性評鑑重點410：經抽驗船長體檢文件逾期，請補正。 

其6項建議簡要說明如下： 

1. 評鑑重點220：請船長、DP就公司、政府機關公布之共通性政策

事項於船上公共區域張貼，以利週知。 

2. 評鑑重點312：請修正北航應變小組馬祖辦公室及基隆信號台通

報電話，並張貼公布。 

3. 評鑑重點323：建議同步呈現船用物料申請及供應完成之相關作

業紀錄，並專卷管理。 

4. 評鑑重點332：建議另訂及提供船員工時表，供佐證。 

5. 評鑑重點560：建請補充增加「船員加油作業」程序。 

6. 評鑑重點820：建請補充增訂「充氣式救生筏」檢測之SOP，以完

善流程。 

    此外，本計畫簡要說明該評鑑之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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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次實船評鑑作業歷時約3小時，評鑑範圍係依「船舶安全營運

及防止污染管理制度查核表(貨船)」及「船舶安全營運及防止污

染管理制度查核表－船員適格性評鑑」所列各項目進行查核。由

於當日需檢視之文件與資料數量龐多，評鑑時間有限，爰未能於

現場實際觀察船舶演練執行情形。 

2. 於評鑑人員、航商代表及指定人員(DP)之訪談過程中，部分評鑑

時間用於釐清評鑑項目之認定標準與內涵。以「332. 確定船員

無超時工作」為例，航商表示目前係以航程班表及靠港停船班表

做為工時紀錄依據，並認為未有超時情形；惟評鑑人員認為相關

紀錄之完整性與可追溯性尚有精進空間，爰三方就該評鑑項目

進行較長時間之意見交換與說明。 

3. 就「324. 與安全管理機構最高管理階層直接溝通協調」一項，

評鑑人員與航商亦存在認知差異。船長表示，為確保溝通之有效

性、即時性與正確性，現行係透過通訊軟體進行資訊傳達，外籍

船員部分則輔以口頭翻譯方式說明；惟評鑑人員認為，相關重要

資訊宜以書面公告方式，於船員經常出入之處所明確揭示，以利

全體船員理解與查閱，爰就該項目進行較長時間之討論與溝通。 

4. 有關「430. 確保具備船員任、卸職程序，包含新任船員之熟悉

訓練及新、舊任船員之交接」項目部分，船長與DP雖能提供相

關交接文件，惟從文件內容尚難以具體判斷交接作業是否確實

完成，例如，經常性損壞之設備並未於交接紀錄上記載，顯示該

部分仍有強化實際交接情形之實證資料與佐證方式之必要。 

5. 另就該船曾執行中油公司之危險品貨物運送作業而言，航商已

備有相關危險品安全管理文件。然而於本次評鑑過程中，尚難以

確認裝載危險品貨物時應執行之相關演練內容，以及該等文件

是否能有效落實於實務作業，以達預防危害之目的。受限於本次

評鑑時間，亦未能進一步瞭解危險品相關演練之實際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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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新○○號」雜貨船 SMC 換證評鑑實船訪視情形 

 

  （二） 「大○號」之SMC換證評鑑 

    為辦理○○輪船股份有限公司所屬船舶「大○號」之船舶安全

管理證書（SMC）換證評鑑作業，本次評鑑訂於114年12月○日辦理，

地點為高雄港第48號碼頭。評鑑當日，外部評鑑委員將依行程安排

先行至航港局南部航務中心集合，並統一前往碼頭登輪，進行實地

評鑑作業。 

    本次評鑑出席人員包括○○輪船股份有限公司指定人員(DP)、

工務及船務相關人員，以及船上管理級船員；另評鑑團隊之組成，

係依「船舶安全營運與防止污染管理(NSM)分級管理矩陣表」相關規

定指派具備專業與實務經驗之人員參與，以確保評鑑作業之專業性

與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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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鑑作業同樣依據「船舶安全營運及防止污染管理制度查核表

(貨船)」及「船舶安全營運及防止污染管理制度查核表-船員適格性

評鑑」所列各項重點，採逐項查核方式辦理，並結合文件查核、現

場訪談及實務運作確認等方法，綜合評估船舶安全管理系統之執行

情形。相關評鑑表格由評鑑人員事前備妥並攜帶使用，其中船員適

格性評鑑部分，則由指定評鑑委員依既定評鑑重點負責執行，以確

保船員資格與訓練符合相關規範要求。 

    完成各項查核後，評鑑團隊將於船上召開總結會議，彙整本次

評鑑結果，並就查核重點與發現事項進行說明與確認。經雙方確認

無誤後，由航商與評鑑代表人員完成評鑑結果文件之簽署，做為本

次「大○號」船舶安全管理證書(SMC)換證評鑑之正式紀錄。 

    另經檢視此次船舶檢查結果後，本次評鑑結果簡要說明如下: 

1. 該安全管理機構已依規定取得符合證書並放置影印本於船上。 

2. 內部稽核已依時程實施(114.11.12)，並召開公司安全會議。 

3. 該船舶任務繁重，靠港裝卸貨物具相當風險，海上當值人員應

充足。另請加強船上各項緊急操演，並留下相關紀錄及照片。 

4. 有關船員適格性評鑑部分已委請○○○、○○○施行評鑑，評

鑑結果請依建議改正。 

5. 評鑑查核表所列建議事項，請儘速修正，以符合船舶安全營運

及防止污染管理目的。 

    另有關本次評鑑缺失及建議部分，結果顯示有1項缺失，係加油

作業程序應補充納入管理文件內。另「船舶安全營運及防止污染管理

制度查核表(貨船)」建議事項共計1項：本次換證評鑑之建議事項及

換發完成之SMC證書，請備份放置於船上。另船上各類演練請留下

相關演練證據(如照片或影片)供參及船上有關執行NSM評鑑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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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應儘快更新至最新資料。 

    另有關「船舶安全營運及防止污染管理制度查核表-船員適格性

評鑑」建議事項共計10項，其分別說明如下： 

1. 該船依航港局NSM評鑑制度有多項操演、維修保養等記錄，建

議可針對大○號過去數年曾經歷過之事件或隱患事件，加強訓

練強度。 

2. 航行安全之建立也可藉由正規報表、檢查表、紀錄等呈現。 

3. 裝卸貨多由岸邊主控，船員涉入程度宜討論有無精進之處。 

4. 船上特別作業程序表格有更新版本，但落實程度有待改善。 

5. 大○有兩套漁船用電子海圖及紙本海圖，建議選擇法規規定之

電子海圖或紙本海圖。 

6. 船上主管應加強落實各項文件填寫，逐步檢查，例如應急操演。 

7. 請輪機長依固定式滅火系統(CO2)操作步實施操演，並記錄。 

8. 建議整理船員上船資料供查閱。 

9. 建議機艙實施加油作業洩漏應急操演並記錄。 

10. 建議機艙實施主機機側應急操演並記錄。 

此外，本計畫簡要說明本次評鑑之心得: 

1. 本次實船評鑑作業歷時約2.5小時。評鑑範圍係依據「船舶安全

營運及防止污染管理制度查核表(貨船)」及「船舶安全營運及

防止污染管理制度查核表－船員適格性評鑑」所列各項目進行

查核。鑑於當日需檢視之文件與佐證資料數量龐多，且評鑑時

間有限，爰仍未能於現場實際觀察船舶演練之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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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325. 確認船長具備逾越(緊急處分)權」項目，評鑑人員與

航商於認知上存在差異。經本計畫於評鑑過程中瞭解，船長與

指定人員(DP)均認為相關權責已於船長職責中明確規範，故未

另行提出具體佐證文件以說明逾越(緊急處分)權之適用範圍；

惟評鑑人員亦未能提出具體之改善建議，顯示該項目於實務上

仍有進一步釐清定義及文件化呈現方式之必要。 

3. 該船同樣未能安排實船演練之時間。雖本次航程未涉及危險品

裝載作業，惟該船往返金門與高雄航線，仍具備執行海上防災

及緊急應變演練之實務需求，爰如何於評鑑作業中適當納入演

練觀察與驗證，將為後續評鑑作業之重要檢討與精進方向之一。 

4. 評鑑人員於本次評鑑過程中一致肯定船長與輪機長之航海經

歷、操船理念及船舶管理能力，認為其專業表現優異。然而，

在相關文件與紀錄之呈現上，尚顯不足，評鑑人員亦曾關切，

若船長或輪機長異動，可能增加船舶管理與作業交接之風險，

爰建議相關文件與表格內容應予以具體化與制度化。此一現象

亦反應出，如何確保交接作業之完整性與可追溯性，仍為實務

執行上之一大挑戰。 

 

圖4. 「大○號」貨船SMC換證評鑑實船訪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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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實船訪視之綜合觀察與分析 

    經訪視後，本計畫依兩案實船訪視與評鑑結果，分別就「必須做什麼」的

「制度面」、「如何規劃與管理」的「法制面」，以及「實際怎麼做」的「實務

面」提出綜合觀察心得，並就導入相關評估方法可能帶來之改善效果提供初步

看法，以供後續研擬結論建議之參考。 

(一) 制度面之觀察與分析 

1.調整NSM評鑑方法，由一致性導向轉為風險導向與層次化設計 

    本次兩案評鑑顯示，現行NSM評鑑制度偏向以標準化查核表為

核心，對不同航線風險、船舶任務型態及組織規模之差異考量有限，

致使部分評鑑項目僅能確認制度「是否存在」，而難以反應其實際風

險適切性。例如，以「新○○號」及「大○號」為例，由於當日需檢

視之文件與資料數量龐多，評鑑時間有限，爰未能於現場實際觀察

船舶演練執行情形。建議未來可依航線特性(如離島航線、危險品運

送)等，設計具有差異化評鑑方法，以提升制度彈性與風險敏感度。 

2.強化評鑑指標之操作定義與佐證要求 

    評鑑過程中，多項指標(如船員工時、直接溝通機制、船長逾越

權)因判斷標準有所差異，導致評鑑人員與航商間需耗費大量時間釐

清認知差異。建議主管機關可進一步就易產生歧見之評鑑項目，訂

定操作型指引，明確說明「可接受之作法」、「必要佐證文件」及「最

低符合標準」，以提升評鑑一致性與可預期性。 

（二）法制面之觀察與分析 

1.明確化船長逾越權與關鍵安全權責之法制定位 

    「船長逾越(緊急處分)權」於評鑑中顯示法規已有概念性規定，

惟在文件化呈現與實務操作層面仍顯不足。建議可透過行政規則或

範例文件，明確要求航商於安全管理文件中具體說明逾越權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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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決策流程及紀錄方式，以避免評鑑認定造成各自解讀。 

2.補強危險品與高風險作業之演練法制要求 

    針對曾執行危險品運送或高風險作業之船舶，建議於法規面明

確要求相關演練須具備最低頻率、紀錄型式及驗證方式，以確保文

件規定能實際轉化為風險控制能力，而非僅止於文件備存。 

（三）實務面之觀察與分析 

1.強化文件與紀錄之可追溯性與一致性管理 

    兩案均顯示部分紀錄分散或佐證不足之情形，反應實務上仍偏

重經驗操作而非制度化管理。建議輔導航商建立船岸一致之文件控

管機制，斟酌以數位化方式整合工時、交接、演練與作業紀錄，以

降低人員異動所帶來之管理風險。 

2.將非正式溝通轉化為制度化安全資訊傳達 

    目前部分安全資訊仰賴通訊軟體或口頭翻譯進行，雖具即時性，

惟不利於查核與留存。建議將重要安全政策、應變資訊及管理階層

指示，轉化為書面公告或固定張貼內容，以兼顧即時性、可讀性與

可稽核性。 

3.提升演練品質，由「有做」轉向「有驗證效果」 

    實務上該二船舶已執行各類演練經驗，惟在演練內容設計、情

境貼近度及成效檢討方面仍有精進空間。建議以過往事故、隱患或

航線特性做為演練設計基礎，並透過照片、影片及檢討紀錄，具體

呈現演練對風險控制之實質助益。 

3.3 小結 

    本章透過兩案本國籍貨船辦理SMC換證評鑑之實船訪視，實地觀察國內

NSM評鑑制度於船舶端之實際執行情形，並結合文件查核、現場訪談及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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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紀錄，分析制度設計與實務運作之互動樣態。實證結果顯示，現行NSM評

鑑制度於程序規劃、評鑑流程及評鑑人員組成等面向，已具備一定程度之制度

化基礎，評鑑團隊亦能依循既有查核架構逐項完成評估作業，整體運作順暢。 

    惟綜合兩案評鑑結果與評鑑觀察心得，仍可歸納出若干具代表性之共通

現象。首先，評鑑作業仍以文件審查為主要方式，受限於評鑑時間與行程安排，

實際觀察船舶演練及關鍵作業執行情形之機會有限，致部分評鑑結果僅能確

認相關制度與程序「是否建置」，而較難充分驗證其實際運作狀況及風險控制

成效。其次，部分評鑑指標於操作定義及佐證資料要求上仍存在解釋空間，評

鑑人員與航商之間往往需透過較長時間之說明與溝通方能取得共識，顯示現

行制度在評鑑一致性與可預期性方面，仍有精進之必要。 

    此外，兩案均顯示船長與輪機長於實務經驗與專業能力方面獲得高度肯

定，惟相關安全管理文件、作業紀錄及交接資料，多仰賴個人經驗累積，尚未

全面轉化為具可追溯性與制度化之管理工具。一旦關鍵人員發生異動，恐增加

船舶安全管理及交接作業之潛在風險。 

    整體而言，本章實船訪視結果顯示，從船舶端檢視，現行NSM評鑑制度已

能有效促使航商建立基本之安全管理架構；然而，在風險導向評估之深化、實

證驗證機制之建構，以及制度成熟度之檢核等方面，仍有進一步強化空間。相

關發現亦為後續章節自制度面、法制面及實務面提出具體改進方向，並探討導

入適切評鑑方法以提升整體評鑑成效，提供重要且具體之實證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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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現行 NSM 評鑑制度之實務現況與問題分析 

    本章依據實船訪視結果，探討NSM評鑑制度及實務面臨的主要問題，如

紀錄管理、程序落實度等，並指出與國際標準在風險導向與資訊透明等方面的

差距，釐清核心問題。 

4.1 安全管理實務運作層面之問題 

  （一）以實船訪視案例檢視管理落差 

    為檢視我國NSM評鑑制度於實務運作中的推動成效，本計畫選取

「新○○號」與「大○號」兩艘本國籍貨船，於其辦理SMC換證評鑑

期間進行實船訪視，做為觀察制度運作情形之具體案例。整體而言，

現行NSM評鑑制度已能有效引導航商建立完整之安全管理架構，多數

安全管理文件與作業程序亦能符合主管機關之評鑑要求，顯示制度在

基礎建置與規範引導上已具相當成效。尤其透過新版「船舶安全營運

及防止污染管理制度文件審查表」，航商得以系統性檢視各項關鍵管

理要素，包括安全管理文件管制、安全政策、組織與職責分工、人員

資格與訓練、船舶操作管理、緊急應變機制、缺失改善與追蹤，以及

設備維修保養與內部稽核等，有助於逐步強化整體風險管理能力與制

度完整性。 

    在實務執行層面，觀察結果亦提供制度持續優化的重要參考。例

如「新○○號」案例中，因評鑑當日需查核之文件與資料相當完整且

豐富，在有限時間內以文件與訪談為主進行評估，顯示現行制度在文

件面與制度面之檢核已相當扎實。未來若能在既有基礎上，進一步強

化現場操作驗證（如演練觀察）之比重，將有助於更全面呈現制度於

實務運作中的落實程度，並提升風險導向評估與實證檢核之深度。 

    另就制度精進方向而言，參考英國SCV Code及日本相關制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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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多兼顧比例原則與實務可行性，並強化風險辨識、實際操作驗證

及事故回饋機制。相較之下，我國NSM評鑑制度已具良好制度基礎，

未來可進一步在現場查核深度與最低安全驗證機制上持續精進，以強

化制度之實質安全效益與風險預防能力。 

    另一方面，「大○號」於評鑑過程中雖未涉及危險品裝載作業，惟

其航行於金門與高雄之間，仍具備執行海上防災與緊急應變演練之實

務需求。未來若能於評鑑作業中更有系統地納入相關演練之觀察與驗

證，將有助於強化制度對實務操作層面之掌握，並做為後續評鑑精進

之重要方向。相應地，針對不同船舶特性與營運型態，建立更具彈性

且明確之評估原則，亦可進一步提升制度適用性與評鑑效能。 

    綜合上述兩案分析結果可知，現行NSM評鑑制度已具備穩固之制

度基礎與良好推動成果，並在引導航商建立安全管理機制方面發揮積

極作用。未來若能持續強化實務驗證、風險導向評估及現場監理機制，

將有助於進一步確保各項安全管理措施能更全面落實於日常操作、船

舶維護、航行決策及人員行為之中，持續提升我國整體海事安全管理

水準。 

（二）以「安全績效導向」為核心的制度轉型需求 

    綜合前述案例分析結果，我國現行NSM評鑑制度已奠定良好之制

度基礎，未來可進一步朝向強化「安全績效導向」之監理思維發展，

以持續提升制度之實質效能。航港局亦已洞察此一發展方向，並積極

推動制度精進，例如於114年7月31日更新修訂NSM「評鑑發證程序」，

其制度設計、執行流程及管理機制，主要係依據「NSM 114年版附件 

1—各式評鑑與發證程序」辦理，並配合我國船舶營運型態與風險差異，

將納管船舶區分為五大類，納入「4+N」矩陣評鑑架構，包括「第一

級駛上駛下型客船」、「第二級管理三艘以上客船」、「第三級管理非第

一、二級客船」、「第四級貨船」及「第五級非NSM客船及非NSM拖船

(船員)」等強化作法，展現主管機關在制度優化與精進上的積極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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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瞻規劃。在此基礎上，現行制度已能有效確認安全管理制度、作

業程序及相關紀錄之完整性，對於制度建置與合規管理具有關鍵功能。

未來若能進一步延伸至評估制度於實務運作中的風險辨識能力、事故

預防成效及持續改善機制，將有助於強化評鑑作業由「符合性檢核」

邁向「安全績效導向管理」之深化發展。 

    相相較之下，國際海運安全監理趨勢亦逐步朝向「安全績效導向」

發展，透過風險分析、安全績效指標及持續改善機制，評估安全管理

制度於實際營運環境中的運作成效。以荷蘭推行之「簡化版安全管理

計畫」為例，其制度設計強調聚焦核心管理要素，包含基礎風險評估、

關鍵作業程序及緊急應變措施，使業者能更專注於風險管理之實質內

涵。在此架構下，主管機關亦著重於航商是否具備辨識主要營運風險、

落實風險控制措施，以及於異常情境下採取有效應變之能力，進一步

提升制度之實務導向與安全成效。 

    綜合比較我國與國際先進國家之作法可知，我國NSM評鑑制度已

具備良好發展基礎，未來若能逐步導入風險成熟度查核或績效型評鑑

機制，將有助於優化現行以文件查核為主之監理模式，並引導航商將

資源更均衡地投入於現場操作管理、教育訓練及風險意識之提升。透

過此一轉型方向，將可進一步強化「安全績效導向」之制度內涵，持

續提升我國船舶安全管理制度之整體效能與國際接軌程度。 

4.2 現行 NSM 評鑑制度面臨之實務挑戰 

    綜整實船訪視及相關實務觀察與訪談結果，現行NSM評鑑制度在執行層

面主要面臨以下四項相互關聯之實務挑戰： 

（一）制度彈性具備優化空間，有助更精準反映風險差異 

    現行NSM評鑑制度採用一致性之評鑑工具與查核標準(如『船舶

安全營運及防止污染管理制度查核表(貨船)』及『船舶安全營運及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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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污染管理制度查核表－船員適格性評鑑』等表單)，有效確保制度執

行之標準化與一致性，為制度穩定運作奠定良好基礎。另一方面，實

務上不同航商在經營規模、營運型態及風險特性上具有多元差異，從

單船經營至多船隊管理，其組織成熟度與資源配置亦呈現不同樣態。 

    現行制度雖已透過「4＋N模式」進行分類管理，建立分級基礎，

未來若能在此架構上進一步強化評鑑工具與查核深度之差異化設計，

依風險程度進行彈性調整，將有助於更精準反映不同船舶與營運情境

之實際風險。透過引入比例原則與風險導向思維，並適度結合重點查

核機制，可望使監理資源配置更具策略性，進一步提升制度於風險辨

識與事故預防之整體效能。     

（二）制度與實務逐步接軌，持續強化現場落實程度 

    依據實船訪視觀察，多數安全管理措施已能依制度要求建立相關

文件與作業流程，展現制度推動之具體成果。在實務運作層面，部分

作業於不同船舶間呈現多元執行方式，例如酒精測試、資訊公告及交

接紀錄等，其作業形式與紀錄方式具一定彈性。 

    未來若能進一步強化關鍵作業之標準化程度與資訊整合機制，使

重要安全資訊具備更高的一致性、可追溯性與整合性，將有助於提升

紀錄資料在風險管理與決策支援上的應用價值。同時，透過持續強化

制度與現場操作之連結，可進一步提升第一線人員於異常狀況下之判

斷效率與應變能力，強化制度於實務層面之整體效益。     

（三）持續精進人員認知與專業能力，提升評鑑一致性與效率 

    在制度推動過程中，航商與評鑑人員對評鑑標準之理解逐步建立，

並透過實務經驗持續累積共識。未來若能進一步強化相關教育訓練、

能力認證機制及評鑑標準之明確化，將有助於縮小認知差異，提升評

鑑過程之溝通效率與作業流暢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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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建立一致性之評鑑尺度與判斷基準，可進一步強化評鑑結

果之穩定性與可預測性，提升制度之公平性與公信力，並有助於形成

更具專業性與信賴度之評鑑體系。     

（四）資料整合基礎良好，朝向資料驅動監理發展 

    我國現行NSM評鑑制度已累積豐富之查核與評鑑資料，具備發展

資料整合與進階應用之良好基礎。未來若能進一步推動ISM Code與

NSM制度間之資料串接與整合，將有助於提升資料應用價值，逐步建

構跨制度、跨船型及跨時間尺度之整體風險分析能力。 

    國際海事安全監理趨勢亦已朝向「資料驅動監理 (Data-driven 

Oversight)6」發展，透過整合評鑑結果、事故調查、不符合事項及改善

紀錄等資訊，做為風險分級與監理決策之重要依據。在此趨勢下，我國

可在既有資料蒐集基礎上，進一步強化分析與應用能力，逐步由個案查

核模式，發展為具備預警性與前瞻性的風險管理架構。 

    此外，若能系統性整合歷年海事事故資料、缺失樣態及營運環境變

化，並與ISM Code及NSM評鑑結果進行交叉分析，將有助於更全面掌

握風險樣態與潛在系統性議題。透過資料整合與智慧應用，不僅可降低

類似事故重複發生之可能性，亦能持續強化監理制度之預防功能與實

質成效，朝向精準監理與持續精進之目標穩健邁進。 

4.3 我國 NSM 評鑑制度與國際先進國家做法之差異 

    依據我國NSM評鑑制度相關規範，現行制度在法制基礎、制度架構及證

書核發程序等面向，已具備高度完整性，並能提供航商清晰且具體之遵循依據，

展現我國在船舶安全管理制度建構上的穩健成果。在此基礎上，若進一步參考

近年國際先進國家之發展趨勢，亦可發現我國制度具備良好優化潛力，未來可

 
6 係指組織內任何活動的進展是透過數據推動的，而非透過直覺或者個人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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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更精緻化與前瞻性的方向持續深化。 

    首先，現行船舶安全管理制度已依航商經營型態、是否管理非自有船舶及

船舶數量等因素進行分級設計，做為納管範圍與基本管理要求之重要依據，已

建立制度化管理之良好基礎。未來若能進一步優化評鑑項目內容、查核深度及

監理方式，強化對不同風險樣態之辨識與差異化管理，將有助於落實比例原則，

提升制度之精準性與實務適配性。 

    其次，在監理作為方面，現行制度已具備穩固之查核架構，未來可進一步

朝向以「安全績效導向」為核心深化發展，強化對航商安全管理成熟度、安全

文化養成及持續改善能力之引導與回饋機制。透過相關機制之完善，將有助於

更全面掌握制度在實務運作中的實質成效，並促進安全管理由「符合規範」邁

向「持續精進」。 

    再者，對多數中小型航商而言，現行制度在推動過程中亦提供其建立制度

化管理與提升組織能力之契機。未來若能透過更具彈性之制度設計與配套輔

導措施，協助業者逐步導入相關文件建置、流程優化及人員培訓，將可在兼顧

營運需求之下，提升制度推動之接受度與整體安全效益。 

    同時，英國、荷蘭及新加坡等國近年已朝向「風險分級監理」（risk-based 

supervision）模式發展，並結合績效導向指標與數位化管理工具，強化監理效

率與精準度。相關經驗可做為我國制度精進之重要參考，未來可逐步將風險評

估結果與安全管理績效納入監理核心，進一步提升制度之科學性與前瞻性。 

    綜合而言，我國現行NSM評鑑制度已奠定良好發展基礎，並展現穩定運

作成果。未來在持續對標國際趨勢下，逐步深化「風險導向」與「績效導向」

之監理思維，並結合制度優化與輔導支持機制，將有助於全面提升船舶安全管

理之實質成效，並強化制度之長期韌性與永續發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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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專家座談會意見彙整與建議 

    本次專家座談會已於 114 年 12 月 23 日舉行，辦理目的在於廣泛邀集航

運領域之專家學者共同參與，透過多元觀點交流與實務經驗分享，系統性檢視

我國航運業於落實 NSM 評鑑制度過程中之關鍵議題與發展方向。本次座談會

聚焦於國內產業在先天環境與資源條件差異下，與國際大型航商之間所呈現

之發展特性，並就專家歸納之核心議題進行深入探討與意見整合(會議紀錄如

附錄 1、會議簡報如附錄 2)，做為後續研究成果精進與制度優化之重要參據。

爰此，綜合與會專家學者意見，歸納重點如下： 

(一) NSM 評鑑制度推動之產業結構特性與挑戰契機 

1. 產業規模與資源差異：國內航運業多由中小型或個人業者構成，相

較國際大型航商於組織規模與管理資源上有所差異，亦顯示未來制

度設計可朝向更具彈性與適配性的方向調整。 

2. 船舶條件與維修管理提升空間：現行船舶多為二手船舶，於「船舶

維修保養管理系統(Planned Maintenance System, PMS)」之落實上仍

具強化空間，未來可透過制度引導逐步提升設備管理水準與安全韌

性。 

3. 人力資源發展與專業累積： 

 公司端專責安全管理人力配置仍待強化，顯示專業分工與制度

支持之重要性。 

 船員流動性較高，訓練成果累積不易，亦突顯建立持續訓練與知

識傳承機制之必要性。 

 評鑑人員專業養成與經驗傳承具關鍵性，未來可透過制度化培

訓提升整體評鑑品質。 

4. 評鑑內涵深化之發展方向：現行稽查以文件符合性為主，未來可逐

步強化對制度實際運作成效之檢視，並導入更具科學化與量化之評

估工具。 

(二) 安全管理理念與制度內涵之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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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思維之調整：安全管理可由傳統「事故避免」之觀點，轉向以

風險降低與機率管理為核心之動態管理模式。 

2. 目標設定之合理化：安全管理制度之價值在於整體風險控管能力，

不宜因個別事件即全面否定制度成效。 

3. 有效性概念之釐清：「有效性(Effectiveness)」宜界定為達成既定管理

目標之程度，並結合多元指標進行整體評估。 

(三) 制度優化與評鑑機制精進方向 

1. 分級與差異化管理：依據業者規模及風險特性推動分級管理，並強

化高風險對象之監理深度與頻率，以提升制度精準度。 

2. 評鑑標準一致性：建立評鑑人員對準則之共識與一致性，為提升制

度公信力與業者遵循性之關鍵。 

3. 評鑑工具之精進與導入：可參考其他運輸領域之查核工具(如 PSOE)，

並審慎評估其適用性及配套需求。 

4. 導入 PDCA 循環架構：以 PDCA(計畫、執行、檢查、行動)作為評

鑑與管理之共通語言，有助於推動持續改善與制度內化。 

(四) 推動策略與制度落實機制 

1. 輔導與檢查並重：制度推行初期可採輔導導向，協助業者建立管理

能力，逐步銜接至正式查核機制。 

2. 強化 NSM 與 PSC 之連動：透過港口國管制(PSC)之檢查結果回饋

至公司層級管理評鑑，促進「船岸一體」之監理體系。 

 

綜合專家意見，國內 NSM 評鑑制度正朝由「文件符合性」邁向「實質風

險管理」之發展方向。透過分級管理機制、評鑑標準一致性之建立，以及導入

系統化工具，可有效強化制度運作效能，並回應產業在人力與船舶條件上的結

構特性。未來監理機關亦可逐步由「規範執行者」轉型為「安全治理引導者」，

引導業者將安全管理視為提升營運韌性與競爭力之重要基礎，進而促進我國

航運產業整體安全水準之持續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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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小結 

    綜合本章分析結果可知，我國現行NSM評鑑制度在法制建構與執行架構

上已具備良好基礎，整體制度運作亦持續朝向縮小「制度符合」與「制度有效」

之間差距的方向穩健推進。現行分級機制已提供制度運作之基本架構，未來若

能進一步優化評鑑項目設計、查核深度及監理方式，將有助於更精準反映不同

風險樣態，進一步強化制度於實務面的適用性與成效。同時，透過提升制度彈

性、強化執行能量、深化人員專業認知及推動資訊整合，將可整體提升制度在

風險預防、事故控制及持續改善方面之功能發揮。 

    依據專家座談會建議，國內NSM評鑑制度未來發展可視為一項深化轉型

契機。面對產業以中小型業者為主、船舶逐步邁入高齡化，以及專業安管人力

培育與經驗傳承等挑戰，亦同時蘊含制度精進與能力建構之空間。專家強調，

安全管理核心在於有效降低風險發生機率，並建議以PDCA(Plan-Do-Check-

Act)循環做為制度優化之共通架構，搭配一致性之評鑑標準，將有助於提升制

度推動之穩定性與可預測性。另對於PSOE查核工具評鑑因具備深度，且對於

評鑑員之專業門檻要求極高，執行上需審慎配套。在推行策略上，採取「輔導

先行、檢查在後」之方式，並強化NSM評鑑制度與港口國管制(PSC)之資料連

結，將現場檢查結果回饋至公司管理層級，可逐步建構船岸整合之安全監理體

系。 

    此外，國際間已逐步朝向風險分級監理、績效導向評估及資料驅動監督等

方向發展，提供我國制度精進之良好參考基礎。未來若能進一步強化安全管理

成熟度評估、安全文化培育及新興風險之制度化回應，將有助於提升整體制度

前瞻性與韌性。整體而言，我國NSM評鑑制度已奠定穩固發展基礎，未來可透

過導入風險與績效導向之監理模式，並結合資料整合與評估工具之精進設計，

持續提升制度實質效能，並做為支援後續政策優化與治理精進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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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總結 NSM 評鑑制度在制度設計、評鑑導向、執行能量、國際趨勢及

制度發展等方面可強化之空間。最後提出具體建議，包括完善風險評估架構、

強化教育訓練制度與相關協作機制等，以做為主管機關推動 NSM 評鑑制度改

進與發展之重要參考，主要結論及建議如下： 

5.1 結論 

(一) 制度設計面：分級管理機制完善，制度具備彈性與可操作性 

1. 現行船舶管理制度已依航商經營種類、是否管理非自有船舶及船

舶數量等因素，建立分級管理架構，有效區分不同適用對象及其基

本管理要求。 

2. 該分級機制於評鑑項目內容、查核深度及監理方式之實務運作上，

能因應不同風險特性彈性調整，展現制度設計之合理性與高度可

操作性，並有助於提升整體管理效率。 

(二) 評鑑導向面：制度架構穩健，逐步深化績效評估內涵 

1. 現行NSM評鑑制度在法制建構與執行架構上已趨完備，能有效支

援船舶安全管理制度之推動與落實。 

2. 在既有制度基礎上，已逐步納入對安全措施實際運作成效及組織

持續改善能力之評估，顯示評鑑導向正穩健朝向「符合性」與「績

效性」並重之方向發展。 

(三) 執行能量面：查核作業穩定，具持續強化空間 

1. 現行評鑑體系在既有資源條件下，仍能維持一定深度與品質之實

船訪視與查核作業，展現穩定且具信賴度之執行能力。 

2. 未來持續精進評鑑人員教育訓練、強化專業分工及評鑑標準，將有

助於進一步提升整體執行能量與評鑑品質，持續強化制度效能。 

(四) 國際趨勢面：具備良好接軌基礎，朝先進監理模式邁進 

1. 國際運安全監理趨勢已逐步朝向風險導向、績效評估及資料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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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管理模式發展。 

2. 我國現行制度已奠定良好發展基礎，未來透過持續強化風險分級、

績效評估及ISM/NSM資料整合應用，將有助於與國際趨勢更緊密

接軌，並進一步提升監理效能與決策品質。 

 

5.2 建議 

(一) 強化風險導向評鑑機制，提升監理資源配置效能 

1. 在現行分級管理制度之良好基礎上，建議進一步發展具彈性的風

險評鑑架構，使制度更能反應不同船舶與航商之風險特性。 

2. 在維持核心安全要件一致之前提下，依風險等級動態調整查核深

度與頻率，將有限監理資源有效聚焦於高風險對象，提升整體監理

效率與安全成效。 

(二) 推動績效導向評鑑，深化安全管理實質內涵 

1. 建議在既有檢查表制度之完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對實務證據及

管理成效指標之查核，提升評鑑深度。 

2. 透過引導式提問與情境式評估方式，補強書面文件查核之不足，更

全面掌握安全管理制度於實務運作中的落實程度。 

(三) 建構系統化教育訓練體系，提升評鑑專業能力 

1. 建議規劃標準化之評鑑人員教育訓練內容，建立一致性之專業培

訓架構。 

2. 於訓練中明確區分「符合性」與「績效性」所需之評鑑能力，全面

提升評鑑團隊之專業素養與判斷能力，進而強化評鑑品質。 

(四) 推動資料整合應用，發展智慧化監理模式 

1. 建議主管機關考量推動ISM/NSM檢查資料、海事事故資料及船舶

營運資訊之整合，建立跨系統資料串接機制。 

2. 發展具備風險分析、趨勢預測與政策回饋功能之資訊平台，以提升

監理決策之精準性與前瞻性，逐步邁向資料驅動之監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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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擴大研究與評估範疇，強化制度整體檢視深度 

1. 本研究已就本國籍貨船SMC換證評鑑進行實船訪視，提供具體且

具代表性之實務觀察。 

2. 未來於資源與時程更為充裕之情況下，建議進一步納入岸際端

DOC換證評鑑作業之分析，從船舶與公司兩端進行整體性檢視，

使制度評估更為完整與周延。 

(六) 本研究對未來合作計畫(第1年研提改善策略、第2年試辦與推廣)之建

議方向 

1. 本研究已就制度設計、評鑑導向、執行能量及國際趨勢等面向提出

具體建議，包含強化風險導向評鑑機制、推動績效導向評估及促進

資料整合應用等。上述成果可直接作為未來合作計畫第1年研提改

善策略之核心基礎，據以檢討並優化現行評鑑架構、檢查表內容及

監理機制設計，並研擬整體制度精進藍圖。 

2. 在第1年策略研提基礎上，本研究所提出之各項精進方向，包含風

險分級評鑑、績效導向查核及資料整合應用等，均可於未來合作計

畫第2年進一步導入實務作業進行試辦驗證，並透過教育訓練推廣

與實務回饋滾動修正相關工具與流程，逐步落實制度化運作，提升

整體監理效能與安全管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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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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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會議紀要： 

「114 年連續假期運輸疏運成效比較分析與精進策略研究」 

(一) 傅昱瑄科長 

1. 公共運輸需求與趨勢分析： 交通部統計處資料顯示，東部受 0403

地震影響，整體而言運量下降，住房率目前僅宜蘭有所回升，花蓮

尚未恢復。另國道客運運量回升最慢，目前僅約六成，且集中在東

部，西部回升較少。 

2. TPASS2.0 優惠政策影響： 114 年推動 TPASS2.0 常客優惠，特別在

春節、清明、端午、中秋等四大節日打六折，且 12 月起針對國道客

運推動 TPASS2.0+，折扣最高達 42 折，預期將對春節國道客運運量

產生顯著影響。 

3. 國道整體流量觀察： 國道交通量近年有下降趨勢，需長期觀察是受

公共運輸吸引，還是整體經濟環境變動所致。 

4. 恐攻事件干擾因素： 近期發生的張文事件可能影響民眾搭乘大眾運

輸的心理意願，進而衝擊春節運量。 

5. 資料補強： 建議省道交通量在未來公路局有提供的情形下，可在各

連假成效檢討中進一步分析。 

6. 離島天候預警：針對離島氣候高度敏感之疏運，應精進氣象預警機

制，以利提早因應。 

(二) 王士玫副組長： 

1. 連續假期特性與轉運限制： 連假期間因旅客行李多、移動點也多，

私人運具轉大眾運輸的轉換率會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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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據與導航資訊運用： 建議評估取得 Google Map 即時流量大數據

做為分析資料的可能性。 

(三) 張開國前組長 

1. AI 應用之不足：AI 容易遺失細節，也容易自行生成資料(幻覺)，因

此借助 AI 生成資料時，需明確指定產生資料之來源、格式等，且產

生後的校稿也非常重要。 

2. 公共運輸策略的精進：雖然目前的公共策略以打折方式提供吸引

力，但對小客車的推力上仍然闕如，因此成效有限。建議可從平常

假日開始提供推力，讓民眾養成習慣，在於連續假期中實施，負面

影響較小。 

3. 旅次目的的影響：連假中的旅次目的對旅運行為影響很大，建議進

行一些抽樣調查，了解旅次目的後，在進行預測會比較準確。 

「我國 NSM 評鑑制度執行現況問題與建議之探討」 

(一) 王士玫副組長： 

1. 產業結構特性之限制：國內航運產業多以中小型甚至個人業者為

主，其組織規模、資源投入能力及安全管理文化，與 ISM Code 

所假設之大型國際航運公司存在顯著差異，致使國際制度在地化推

動時，於制度設計與實務執行間產生落差，成為 NSM 落實之根

本挑戰。 

2. 船舶狀況與維保管理問題：國內業者普遍採購日本汰換之二手舊

船，且後續維護多未能有效落實計畫性船舶維修保養管理系統

（PMS），船舶設備老舊與維保管理不足相互疊加，進一步提高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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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安全風險。 

3. 人員面向之困境：NSM 制度推動在「人」的層面面臨三項核心挑

戰：其一，多數公司組織人力有限，難以配置專職之安全管理人

員；其二，船員流動率偏高，致使教育訓練成果難以累積，作業熟

悉度不足；其三，評鑑人員專業養成不易，官方稽查人力亦存在流

動問題，導致經驗傳承不易。 

4. 評鑑標準與工具之挑戰：現行評鑑作業中，判斷業者是否「存在」

相關文件與制度相對容易，但要進一步確認其是否「有效執行並發

揮實質效果」則相當困難，顯示現行評鑑工具與標準在科學化與量

化程度上仍有精進空間。 

5. 未來法規修訂方向：未來 NSM 制度修法將朝更精細化管理方向

調整，包含依業者規模及風險特性推動分級管理制度；提高安全管

理人員之資格與專業要求；針對高風險對象增加抽查與查核頻率；

因應部分業者以船舶 99 總噸級乘載人數 149 人等規格規避適用

NSM 門檻之實務現象，研議相應管理對策。 

6. 制度借鑒與後續展望：可借鏡鐵道安全管理系統（SMS）所採行之 

PSOE 查核工具評鑑邏輯，做為精進 NSM 評鑑制度之參考方向；

同時，亦建議強化 NSM 與港口國管制（PSC）稽查重點之連結，

因 PSC 常見缺失多可回溯至公司安全管理制度（ISM）未確實落

實所致。 

(二) 張開國前組長 

1. 安全管理系統之核心本質：任何安全管理系統，不論係 ISM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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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M，其核心目的皆在於「降低風險與傷害發生之機率」，而非追

求事故的完全杜絕。管理者與監理機關應建立此一正確認知，避免

因單一事故事件即否定整體制度之價值，進而影響制度之持續推

動。 

2. 評鑑員判斷一致性之關鍵性：制度能否成功推行，最關鍵之前提在

於「所有評鑑員對同一評鑑標準須具備一致之理解與判斷」。倘若

評鑑尺度因人而異，將嚴重削弱制度之公信力，使受評鑑業者無所

適從，亦不利於制度長期建立信任基礎。 

3. 對 PSOE 查核工具評鑑模式之審慎評估：針對 PSOE 查核工具評

鑑模式，雖然其理念具前瞻性，但實務執行挑戰較多。該模式高度

仰賴評鑑員對受評鑑公司內部組織運作、管理邏輯及實際決策流程

之深入理解，若評鑑員經驗與資訊掌握不足，恐難以做出精準且一

致之判斷。 

4. 建議參考以 PDCA 做為外部評鑑主軸：建議外部評鑑可採用較具

通用性與操作性的 PDCA（Plan-Do-Check-Act）循環做為核心架

構。透過檢視業者是否依循規劃、執行、查核與改善之循環運作，

可較有效評估其安全管理是否具備持續精進之機制，亦有助於提升

評鑑作業的一致性與可操作性。 

5. 重新詮釋「有效性」之意涵：在管理系統之脈絡下，「有效性」應

回歸其本質，亦即是否達成原先所設定之安全管理目標，而不宜僅

以「是否發生事故」做為單一判斷依據。若未釐清此一概念，將不

利於制度的正向運作與評鑑結果之合理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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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制度推行之策略建議： 

(1) 以輔導取代檢查：制度推行初期，主管機關宜以輔導與協助業

者建構制度為主，而非過度強調裁罰，以降低業者抗拒心理，

建立合作關係。 

(2) 分階段導入評鑑內容：可參考臺鐵推動 SMS 之經驗，將評鑑

項目依重要性與複雜度區分為基礎性與進階性。初期應優先確

保船舶端實務操作等基礎項目落實，待制度穩定後，再逐步深

化至公司層級之管理面向。 

(3) 深化安全文化建構：船員教育訓練應結合 NSM 核心理念，使

第一線人員不僅理解作業「如何執行」，更能理解其背後之安

全目的與管理邏輯，方能將制度要求由文件規範內化為組織與

個人的安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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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專家學者座談會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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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NSM 評鑑制度相關評鑑表格 

 

船舶安全營運及防止污染管理制度查核表(貨船) 

  

 

安全管理機構： 

 

船舶名稱 ： 

日期： 地點： 

1 符合 2 建議事項 3 缺失 4 不符合 5 不適用 

 

機構

評鑑 

船舶

評鑑 

額外

評鑑 

評鑑重點 評鑑 

對象 

評鑑標準 備註 

 1.安全管理文件之管制 

 

 

 

安全管理機構應建立、實施並

維持所需的流程，以管制安全

管理系統執行手冊、文件及作

業紀錄，確保在所需地點與需

要時機能備妥並適用、且為最

新版本。必要查核項目如下： 

 

 

 

 

 

 

 

( ) ( ) ( ) 110.應建立程序以管制所有與安全

管理系統有關之文件及資料 

DP、

船長 

與安全管理系統有關之文件依

程序書分發、保管 (O) 

 

 

 120.處理安全管理制度有關文件應

遵循事項 

   

( )  ( )   121.文件之製作及修改由安全管

理機構岸上指定人員或職級相當人

員審查核定 

DP 檢視近期異動文件是否依所規

定人員審查核定 (O) 

 

( ) ( ) ( )   122.安全管理機構相關部門及船

上備齊有關文件 

 

DP、

船長 

D：確認安全管理機構備齊安

全管理文件 (O) 

S：確認船舶備齊安全管理文 

件 (O) 

 

( ) ( ) ( )   123.廢止之文件立即抽換 

 

DP、

船長 

D：確認安全管理機構提出之

安全管理文件為最新修訂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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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評鑑 

船舶

評鑑 

額外

評鑑 

評鑑重點 評鑑 

對象 

評鑑標準 備註 

 (O) 

S：確認船舶提出之安全管理

文件版本與安全管理機構一致 

(O) 

 2.安全管理政策 

  

 

 

 

 

安全管理機構應建立、實施及

維持適當層級、單位的人員

（含代表）參與及諮詢安全管

理系統發展、規劃、實施、績

效評估及改進措施的流程，並

提供相應資源。必要查核項目

如下： 

 

 

 

 

 

 

 210.目標    

( )  ( )   211.針對船舶航行、人命安全及

防止污染之風險，建立風險管理程

序，以有效採取適當預防措施  

DP 檢視執行風險評估紀錄 (O) 

風險評估項目切合船舶需要，

風險管控措施或對策合理、有

效 (S) 

 

 

 

 

 

 

 

( ) 

 

( ) 

 

  212.建立藥品與酒精之管理政

策，提供健康、良好的工作環境  

船長 具有酒測紀錄及偵測器 (O)  

 

 

( )  ( )   213.遵守我國法規及航政機關給

予之行政指導 

DP 安全管理機構留存文件，或存

放之電子紀錄、檔案 (O) 

 

 

( ) ( ) ( ) 220.船岸各階層均納入安全管理系

統並貫徹安全管理政策，採取適當

之方式公布，確保船岸各階層均知

悉、實施及維持 (整體評鑑項目，

詳備註 2) 

DP、 

船長 

D：具有相關人員讀過安全管

理文件，或相關新生效法令、

公司政策等辦理宣導或公布周

知之證據 (O) 

S：在船上適當之地點公布，

船上並有實施之證據 (O) 

相關人員是否了解安全管理政

策或新生效法令、公司政策 

(O) 

 

 

 3.安全管理機構及船員職責 

 

 

 

 

 

安全管理機構應確保權責人員

之安全責任、職權與職責明

確，以協調、協助各單位共同

建立、實施、維持並持續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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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評鑑 

船舶

評鑑 

額外

評鑑 

評鑑重點 評鑑 

對象 

評鑑標準 備註 

 安全管理系統。必要查核項目

如下： 

 

 

 310.安全管理機構    

( ) 

 

 

 

 

( ) 

 

  311.安全管理機構組織架構清楚

表現各階層權責分工，宜利用圖表

呈現，包括委託管理人員 

DP 安全管理機構人員之職責完

整、明確 (O) 

 

 

 

( ) 

 

( ) 

 

( ) 

 

  312 建立船岸聯絡管道 

 

DP、

船長 

要求船舶及安全管理機構，相

互依聯絡一覽表撥打電話 (O) 

 

 

 

 320.岸上指定人員(含代理人)    

( )  ( )   321.資格符合船舶安全營運與防

止污染管理規則第 10 條之要求 

 

DP 確認岸上指定人員有代理人 

(P) 

岸上指定人員之代理人，確保

其對於安全管理制度之運行充

分了解 (O) 

 

 

 

 

 

( )  ( )   322.對船岸施行安全管理制度之

監控 

 

DP 岸上指定人員檢視船長提出之

安全審查紀錄 (O) 

檢視安全管理機構對於船上施

行安全管理監控紀錄(如內

稽、訪船) (O) 

 

 

 

( ) ( ) ( )   323.確保船上取得適當之財力、

物力及人力等岸上支援 

 

DP、

船長 

D：船上向安全管理機構提出

之財力、物力及人力需求依程

序評估回復；機構確保船上有

財力、物力及人力等岸上資源 

(O) 

S：確認船上物料供應充足。 

航技及工務之重要功能是否運

作無礙，包括船員訓練、考

核、船舶維護保養或物料管理

等 (O) 

 

( ) 

 

 

 

 

 

 

 

( ) 

 

 

 

  324.與安全管理機構最高管理階

層直接溝通協調 

 

DP 

 

 

岸上指定人員於組織架構中有

直接跟最高管理階層報告之權

限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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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評鑑 

船舶

評鑑 

額外

評鑑 

評鑑重點 評鑑 

對象 

評鑑標準 備註 

( )  

 

( ) 

 

( ) 

 

  325.確認船長具備逾越(緊急處

分)權 

 

 

DP、

船長 

D：請岸上指定人員說明安全

管理機構授予船長逾越權之程

度及範圍 (O) 

S：請船長說明在船上行使逾

越權之程度及範圍 (O) 

 

 330.船長    

 ( ) ( )   331.執行並要求海員遵守安全管

理制度，並予以查證 

 

 

【依船員適格性評鑑結果】 

  

 

 ( ) ( )   332.以簡明方式發布命令及指示  【依船員適格性評鑑結果】  

 ( ) ( )   333.定期檢討安全管理制度執行

情形，並作成紀錄，提交安全管理

機構 

船長 船上依程序書召開安全審查會

議，並將其紀錄提送安全管理

機構 (O) 

 

 4.人員資格、訓練及新進或調任人

員指導程序 

 

 安全管理機構應建立、實施並

維持所需的流程，以對人員施

予必要之訓練、管理及考核，

確保人員獲得適當訓練，具備

專業、作業安全等技能並滿足

法令要求，足以勝任於安全管

理系統中的職責。必要查核項

目如下： 

 

 ( ) ( ) 410.雇用取得適任證書且為體格健

康之船員 

 【依船員適格性評鑑結果】 

 

 

 ( ) ( ) 420.確定船員訓練需求據以提供訓

練課程 

 

 

【依船員適格性評鑑結果】 

 

 ( ) ( ) 430.確保具備船員任、卸職程序，

包含新任船員之熟悉訓練及新舊任

船員之交接 

 

 

【依船員適格性評鑑結果】 

 

( )  ( ) 440.提供安全管理機構職員適當之

訓練課程    

DP 

 

檢視職員訓練紀錄 (O)  

 5.船舶操作與作業 

 

 

 

安全管理機構應建立、實施並

維持所需的標準、工作程序

（含作業與監督方式），以執

行安全管理作業並滿足法令要

求。必要查核項目如下： 

 

( ) ( ) ( )   510.甲板部安全操作作業程序 DP D：抽查操作紀錄 (O) 如有裝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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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評鑑 

船舶

評鑑 

額外

評鑑 

評鑑重點 評鑑 

對象 

評鑑標準 備註 

( ) ( ) ( )   520.機艙部安全操作作業程序 DP S：【依船員適格性評鑑結果】 危險品或

散裝貨

物，加強

抽查貨物

裝載程序

相應作

業。 

( ) ( ) ( )   530.防止污染作業程序 DP 

( ) ( ) ( )   540.具備貨物裝載作業程序，並

確認熟悉程序操作 

DP 

( ) ( ) 

 

( ) 

 

  560.具備船上特別作業程序

(如：加油、熱作、進入密閉艙

間、直昇機、高處及舷外作業等)

並確認按程序操作 

DP 

 6.緊急情況之應變  安全管理機構應按法令規定及

風險評量結果，建立、實施並

維持緊急應變計畫及相關流

程，以準備及應變緊急狀況，

並定期進行演練。必要查核項

目如下： 

 

( ) ( ) ( )   610.具備辨識、處理及通報潛在

緊急情況之程序 

DP、 

船長 

【依船員適格性評鑑結果】 

 

 

( ) ( )  ( )   620.具備針對潛在緊急情況之演

習計畫及演習紀錄(如檢核程序表) 

DP、 

船長 

 7.缺失之調查、分析、實施矯正措

施及紀錄 

 

 

 

 

安全管理機構應建立、實施並

維持評鑑標準項所需的流程，

以預防缺失事項再次發生。必

要查核項目如下： 

 

 

 

( )  ( ) 710.安全管理機構執行安全管理制

度應具備缺失通報、調查、分析、

矯正及預防之程序 

 

DP 安全管理機構定義之缺失，依

評鑑重點所列程序辦理相關作

業，並審查回復船上通報之缺

失資料 (O) 

 

 

 

( ) ( )   720.船上執行安全管理制度應具

備缺失通報、調查、分析、矯正及

預防之程序 

船長 船上發現缺失依程序通報安全

管理機構，並包含建議矯正措

施 (O) 

( ) ( ) ( )   730.具備外部評鑑發現不符合或

缺失之分析、矯正及預防程序 

 

 

DP、 

船長 

 

 

 

D：安全管理機構提出近期外

部評鑑缺失之處理紀錄 (O)  

S：船上提出近期外部評鑑缺

失之處理紀錄 (O) 

( ) ( ) ( )   740.具備發生意外或海難事故之

調查、分析、矯正及預防程序 

DP、 

船長 

D：安全管理機構提出近期發

生海事案件之處理紀錄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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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評鑑 

船舶

評鑑 

額外

評鑑 

評鑑重點 評鑑 

對象 

評鑑標準 備註 

 S：船上提出近期發生海事案

件之處理紀錄 (O) 

 8.船、機器及設備維修保養計畫 

 

 

 

 

 

安全管理機構應建立、實施並

維持所需的流程，以確保船舶

維修、保養各項作業之有效實

施。必要查核項目如下： 

 

( ) ( ) ( )   810.依據船舶作業特性辨識重要

機器及設備(如：主機、發電機、

鍋爐、舵機、救生、滅火、航儀

等)並建立船體、重要機器及設備

之維修保養管理計畫 

DP 

、船 

長、 

輪機 

長 

訂有維修保養計畫及按照計畫

時程實施之紀錄 (O) 

 

    

 

 

 

 

 

( ) 

 

 

 

( ) 

 

 

 

( ) 

 

 

 

  820.建立檢查、測試或校驗程序

(如：船舶設備規則規定之充氣式

救生筏等) 

 

 

DP 

、船 

長、 

輪機 

長 

檢查按照程序實施測試校驗之

紀錄 (O) 

 

 

 

 

 

 

 

 

( ) 

 

( ) 

 

 

( ) 

 

 

 

  830.船舶維修保養管理系統

(Planned Maintenance 

System, PMS)，含維修及備料 

DP 

、船 

長、 

輪機 

長 

 

D：具有維修保養管控表格 

(O) 

S：船上維修保養之後確實登

錄管控表格 (O) 

 

 9.內部安全稽核及管理審查 

 

 

 

 

 

 

安全管理機構應建立、實施並

維持評鑑標準項所需的流程，

以持續改進安全管理系統的有

效性、提升支持安全管理系統

的文化。必要查核項目如下： 

 

 

( ) ( ) ( )   910.安全管理機構每 12 個月至

少實施船舶及岸上內部安全稽核 1

次，確認已落實安全管理制度有關

文件之執行 

DP、 

船長 

D：檢視每 12 個月至少執行機

構端及船舶端之內部安全稽核

紀錄 (O) 

S：船上備有至少每 12 個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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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評鑑 

船舶

評鑑 

額外

評鑑 

評鑑重點 評鑑 

對象 

評鑑標準 備註 

 受安全管理機構內部安全稽核

之紀錄 (O) 

( ) ( ) ( )   920.內部安全稽核人員獨立於被

稽核部門 

DP、 

船長 

從紀錄確認稽核方與受稽方分

屬不同部門 (O) 

 

( ) ( ) ( )   930.內部安全稽核之結果，應作

成紀錄，並送相關負責人員 

DP、 

船長 

 

紀錄由稽核方及受稽方共同簽

名，並留存建檔 (O) 

 

( ) ( ) ( )   940.稽核結果之缺點，採取矯正

措施，檢討安全管理制度，並辦理

複查 

DP、 

船長 

從紀錄檢視缺失已矯正、矯正

措施合理、有效 (O)、(E) 

 

( )  ( )   950.安全管理機構每 12 個月至

少舉辦管理審查會議 1 次，評估並

檢討安全管理制度之有效性 

 

DP 確認按規定實施管理審查，並

留下紀錄 (O) 

 

 

評鑑意見： 

 

 

評鑑員簽名： 

備註： 

評鑑員如認為受評對象符合 NSM 要求，則於()填寫 1，如有建議事項供受評對象參考，

則於()填寫 2，如認為受評對象無法達到 NSM 要求，但對於系統性管理影響較輕微，且

無嚴重威脅人員、船舶安全或危害環境之虞則於()填寫 3，如認為受評對象缺乏有效之系

統性管理，且嚴重威脅人員、船舶安全、危害環境則於()填寫 4，如認為受評對象無需適

用該項評鑑重點，則於()填寫 5。 

船岸各階層均納入安全管理系統並貫徹安全管理政策，採取適當之方式公布，確保船岸

各階層均知悉、實施及維持，並納入最終結果進行整體評審，如果評鑑最終結果有不符

合項目，則評鑑重點 220 應填寫不符合。 

評鑑重點如同時涵蓋機構評鑑及船舶評鑑，機構面向評鑑判斷標準前方以 D 表示，船舶

面向評鑑判斷標準前方以 S 表示，如未有英文標示，則代表該評鑑標準同時適用於機構

評鑑及船舶評鑑。 

評鑑判斷標準後面英文字代表項目類型：Present,P (存在)、Suitable,S (適當)、Operating,O 

(運作)、Effective,E (有效)。 

本查核表僅作為協助評鑑之用，評鑑員於評鑑完畢仍須依照「船舶安全營運及防止污染

管理制度」指導原則之附件填寫相關必要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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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安全營運及防止污染管理制度查核表(客船) 

  

 

安全管理機構： 

 

船舶名稱 ： 

日期： 地點： 

1 符合 2 建議事項 3 缺失 4 不符合 5 不適用 

 

機構

評鑑 

船舶

評鑑 

額外

評鑑 

評鑑重點 評鑑 

對象 

評鑑標準 備註 

 1.安全管理文件之管制 

 

 

 

安全管理機構應建立、實施並

維持所需的流程，以管制安全

管理系統執行手冊、文件及作

業紀錄，確保在所需地點與需

要時機能備妥並適用、且為最

新版本。必要查核項目如下： 

 

 

 

 

 

 

 

( ) ( ) ( ) 110.應建立程序以管制所有與安全

管理系統有關之文件及資料 

DP、

船長 

與安全管理系統有關之文件依

程序書分發、保管 (O) 

 

 

 120.處理安全管理制度有關文件應

遵循事項 

   

( )  ( )   121.文件之製作及修改由安全管

理機構岸上指定人員或職級相當人

員審查核定 

DP 檢視近期異動文件是否依所規

定人員審查核定 (O) 

 

( ) ( ) ( )   122.安全管理機構相關部門及船

上備齊有關文件 

 

DP、

船長 

D：確認安全管理機構備齊安

全管理文件 (O) 

S：確認船舶備齊安全管理文 

件 (O) 

 

( ) ( ) ( )   123.廢止之文件立即抽換 

 

DP、

船長 

 

D：確認安全管理機構提出之

安全管理文件為最新修訂版本 

(O) 

S：確認船舶提出之安全管理

文件版本與安全管理機構一致 

 



87 
 

機構

評鑑 

船舶

評鑑 

額外

評鑑 

評鑑重點 評鑑 

對象 

評鑑標準 備註 

(O) 

 2.安全管理政策 

  

 

 

 

 

安全管理機構應建立、實施及

維持適當層級、單位的人員

（含代表）參與及諮詢安全管

理系統發展、規劃、實施、績

效評估及改進措施的流程，並

提供相應資源。必要查核項目

如下： 

 

 

 

 

 

 

 210.目標    

( )  ( )   211.針對船舶航行、人命安全及

防止污染之風險，建立風險管理程

序，以有效採取適當預防措施  

DP 檢視執行風險評估紀錄 (O) 

風險評估項目切合船舶需要，

風險管控措施或對策合理、有

效 (S) 

 

 

 

 

 

 

 

( ) 

 

( ) 

 

  212.建立藥品與酒精之管理政

策，提供健康、良好的工作環境  

船長 具有酒測紀錄及偵測器 (O)  

 

 

( )  ( )   213.遵守我國法規及航政機關給

予之行政指導 

DP 安全管理機構留存文件，或存

放之電子紀錄、檔案 (O) 

 

 

( ) ( ) ( ) 220.船岸各階層均納入安全管理系

統並貫徹安全管理政策，採取適當

之方式公布，確保船岸各階層均知

悉、實施及維持 (整體評鑑項目，

詳備註 2) 

DP、 

船長 

D：具有相關人員讀過安全管

理文件，或相關新生效法令、

公司政策等辦理宣導或公布周

知之證據 (O) 

S：在船上適當之地點公布，

船上並有實施之證據 (O) 

相關人員是否了解安全管理政

策或新生效法令、公司政策 

(O) 

 

 

 3.安全管理機構及船員職責 

 

 

 

 

 

 

安全管理機構應確保權責人員

之安全責任、職權與職責明

確，以協調、協助各單位共同

建立、實施、維持並持續改進

安全管理系統。必要查核項目

如下： 

 

 

 

 

 

 

 310.安全管理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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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評鑑 

船舶

評鑑 

額外

評鑑 

評鑑重點 評鑑 

對象 

評鑑標準 備註 

( ) 

 

 

 

 

( ) 

 

  311.安全管理機構組織架構清楚

表現各階層權責分工，宜利用圖表

呈現，包括委託管理人員 

DP 安全管理機構人員之職責完

整、明確 (O) 

 

 

 

( ) 

 

( ) 

 

( ) 

 

  312 建立船岸聯絡管道 

 

DP、

船長 

要求船舶及安全管理機構，相

互依聯絡一覽表撥打電話 (O) 

 

 

 

 320.岸上指定人員(含代理人)    

( )  ( )   321.資格符合船舶安全營運與防

止污染管理規則第 10 條之要求 

 

DP 確認岸上指定人員有代理人 

(P) 

岸上指定人員之代理人，確保

其對於安全管理制度之運行充

分了解 (O) 

 

 

 

 

 

( )  ( )   322.對船岸施行安全管理制度之

監控 

 

DP 岸上指定人員檢視船長提出之

安全審查紀錄 (O) 

檢視安全管理機構對於船上施

行安全管理監控紀錄(如內

稽、訪船) (O) 

 

 

 

( ) ( ) ( )   323.確保船上取得適當之財力、

物力及人力等岸上支援 

 

DP、

船長 

D：船上向安全管理機構提出

之財力、物力及人力需求依程

序評估回復；機構確保船上有

財力、物力及人力等岸上資源 

(O) 

S：確認船上物料供應充足。 

航技及工務之重要功能是否運

作無礙，包括船員訓練、考

核、船舶維護保養或物料管理

等 (O) 

 

( ) 

 

 

 

 

 

 

 

( ) 

 

 

 

  324.與安全管理機構最高管理階

層直接溝通協調 

 

DP 

 

 

岸上指定人員於組織架構中有

直接跟最高管理階層報告之權

限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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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評鑑 

船舶

評鑑 

額外

評鑑 

評鑑重點 評鑑 

對象 

評鑑標準 備註 

( )  

 

( ) 

 

( ) 

 

  325.確認船長具備逾越(緊急處

分)權 

 

 

DP、

船長 

D：請岸上指定人員說明安全

管理機構授予船長逾越權之程

度及範圍 (O) 

S：請船長說明在船上行使逾

越權之程度及範圍 (O) 

 

 330.船長    

 ( ) ( )   331.執行並要求海員遵守安全管

理制度，並予以查證 

 

 

【依船員適格性評鑑結果】 

  

 

 ( ) ( )   332.以簡明方式發布命令及指示  【依船員適格性評鑑結果】  

 ( ) ( )   333.定期檢討安全管理制度執行

情形，並作成紀錄，提交安全管理

機構 

船長 船上依程序書召開安全審查會

議，並將其紀錄提送安全管理

機構 (O) 

 

 4.人員資格、訓練及新進或調任人

員指導程序 

 

 安全管理機構應建立、實施並

維持所需的流程，以對人員施

予必要之訓練、管理及考核，

確保人員獲得適當訓練，具備

專業、作業安全等技能並滿足

法令要求，足以勝任於安全管

理系統中的職責。必要查核項

目如下： 

 

 ( ) ( ) 410.雇用取得適任證書且為體格健

康之船員 

 【依船員適格性評鑑結果】 

 

 

 ( ) ( ) 420.確定船員訓練需求據以提供訓

練課程 

 

 

【依船員適格性評鑑結果】 

 

 ( ) ( ) 430.確保具備船員任、卸職程序，

包含新任船員之熟悉訓練及新舊任

船員之交接 

 

 

【依船員適格性評鑑結果】 

 

( )  ( ) 440.提供安全管理機構職員適當之

訓練課程    

DP 

 

檢視職員訓練紀錄 (O)  

 5.船舶操作與作業 

 

 

 

安全管理機構應建立、實施並

維持所需的標準、工作程序

（含作業與監督方式），以執

行安全管理作業並滿足法令要

求。必要查核項目如下： 

 

( ) ( ) ( )   510.甲板部安全操作作業程序 船務 D：抽查操作紀錄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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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評鑑 

船舶

評鑑 

額外

評鑑 

評鑑重點 評鑑 

對象 

評鑑標準 備註 

( ) ( ) ( )   520.機艙部安全操作作業程序 船務 S：【依船員適格性評鑑結果】 

( ) ( ) ( )   530.防止污染作業程序 船務 

( ) ( ) 

 

( ) 

 

  540.旅客安全管理程序及其他依

船舶作業特性應有之作業程序 

船務 

( ) ( ) ( )   550.具備貨物裝載作業程序(如

有)，並確認熟悉程序操作 

船務 

( ) ( ) 

 

( ) 

 

  560.具備船上特別作業程序

(如：加油、熱作、進入密閉艙

間、直昇機、高處及舷外作業等)

並確認按程序操作 

船務 

 6.緊急情況之應變  安全管理機構應按法令規定及

風險評量結果，建立、實施並

維持緊急應變計畫及相關流

程，以準備及應變緊急狀況，

並定期進行演練。必要查核項

目如下： 

 

( ) ( ) ( )   610.具備辨識、處理及通報潛在

緊急情況之程序 

DP、 

船長 

【依船員適格性評鑑結果】 

 

 

( ) ( )  ( )   620.具備針對潛在緊急情況之演

習計畫及演習紀錄(如檢核程序表) 

DP、 

船長 

 7.缺失之調查、分析、實施矯正措

施及紀錄 

 

 

 

 

安全管理機構應建立、實施並

維持評鑑標準項所需的流程，

以預防缺失事項再次發生。必

要查核項目如下： 

 

 

 

( )  ( ) 710.安全管理機構執行安全管理制

度應具備缺失通報、調查、分析、

矯正及預防之程序 

 

DP 安全管理機構定義之缺失，依

評鑑重點所列程序辦理相關作

業，並審查回復船上通報之缺

失資料 (O) 

 

 

 

( ) ( )   720.船上執行安全管理制度應具

備缺失通報、調查、分析、矯正及

預防之程序 

船長 船上發現缺失依程序通報安全

管理機構，並包含建議矯正措

施 (O) 

( ) ( ) ( )   730.具備外部評鑑發現不符合或

缺失之分析、矯正及預防程序 

 

 

DP、 

船長 

 

 

 

D：安全管理機構提出近期外

部評鑑缺失之處理紀錄 (O)  

S：船上提出近期外部評鑑缺

失之處理紀錄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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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評鑑 

船舶

評鑑 

額外

評鑑 

評鑑重點 評鑑 

對象 

評鑑標準 備註 

( ) ( ) ( )   740.具備發生意外或海難事故之

調查、分析、矯正及預防程序 

 

DP、 

船長 

D：安全管理機構提出近期發

生海事案件之處理紀錄 (O)  

S：船上提出近期發生海事案

件之處理紀錄 (O) 

 8.船、機器及設備維修保養計畫 

 

 

 

 

 

安全管理機構應建立、實施並

維持所需的流程，以確保船舶

維修、保養各項作業之有效實

施。必要查核項目如下： 

 

( ) ( ) ( )   810.依據船舶作業特性辨識重要

機器及設備(如：主機、發電機、

鍋爐、舵機、救生、滅火、航儀

等)並建立船體、重要機器及設備

之維修保養管理計畫 

工務 

、船 

長、 

輪機 

長 

訂有維修保養計畫及按照計畫

時程實施之紀錄 (O) 

 

    

 

 

 

 

 

( ) 

 

 

 

( ) 

 

 

 

( ) 

 

 

 

  820.建立檢查、測試或校驗程序

(如：船舶設備規則規定之充氣式

救生筏等) 

 

 

工務 

、船 

長、 

輪機 

長 

檢查按照程序實施測試校驗之

紀錄 (O) 

 

 

 

 

 

 

 

 

( ) 

 

( ) 

 

 

( ) 

 

 

 

  830.船舶維修保養管理系統

(Planned Maintenance 

System, PMS)，含維修及備料 

工務 

、船 

長、 

輪機 

長 

 

D：第一級客船及公船需建置

PMS 系統，其餘等級客船至少

要具有管控表格 (O) 

S：船上維修保養之後確實登

錄資訊系統或管控表格 (O) 

PMS 系

統指一個

整合性平

臺，涵蓋

所有

PMS 必

要項目並

支援自動

化操作

（如提醒

功能） 

 9.內部安全稽核及管理審查 

 

 

 

 

 

 

安全管理機構應建立、實施並

維持評鑑標準項所需的流程，

以持續改進安全管理系統的有

效性、提升支持安全管理系統

的文化。必要查核項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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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評鑑 

船舶

評鑑 

額外

評鑑 

評鑑重點 評鑑 

對象 

評鑑標準 備註 

 

( ) ( ) ( )   910.安全管理機構每 12 個月至

少實施船舶及岸上內部安全稽核 1

次，確認已落實安全管理制度有關

文件之執行 

 

DP、 

船長 

D：檢視每 12 個月至少執行機

構端及船舶端之內部安全稽核

紀錄 (O) 

S：船上備有至少每 12 個月接

受安全管理機構內部安全稽核

之紀錄 (O) 

 

( ) ( ) ( )   920.內部安全稽核人員獨立於被

稽核部門 

DP、 

船長 

從紀錄確認稽核方與受稽方分

屬不同部門 (O) 

 

( ) ( ) ( )   930.內部安全稽核之結果，應作

成紀錄，並送相關負責人員 

DP、 

船長 

 

紀錄由稽核方及受稽方共同簽

名，並留存建檔 (O) 

 

( ) ( ) ( )   940.稽核結果之缺點，採取矯正

措施，檢討安全管理制度，並辦理

複查 

DP、 

船長 

從紀錄檢視缺失已矯正、矯正

措施合理、有效 (O)、(E) 

 

( )  ( )   950.安全管理機構每 12 個月至

少舉辦管理審查會議 1 次，評估並

檢討安全管理制度之有效性 

 

DP 確認按規定實施管理審查，並

留下紀錄 (O) 

第一級客船及公船訂有明確衡

量指標，以評估安全管理制度

之有效性，如自檢妥善率、事

故率、外稽缺失率等 (E) 

 

評鑑意見： 

 

 

評鑑員簽名： 

備註： 

評鑑員如認為受評對象符合 NSM 要求，則於()填寫 1，如有建議事項供受評對象參考，

則於()填寫 2，如認為受評對象無法達到 NSM 要求，但對於系統性管理影響較輕微，且

無嚴重威脅人員、船舶安全或危害環境之虞則於()填寫 3，如認為受評對象缺乏有效之系

統性管理，且嚴重威脅人員、船舶安全、危害環境則於()填寫 4，如認為受評對象無需適

用該項評鑑重點，則於()填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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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岸各階層均納入安全管理系統並貫徹安全管理政策，採取適當之方式公布，確保船岸

各階層均知悉、實施及維持，並納入最終結果進行整體評審，如果評鑑最終結果有不符

合項目，則評鑑重點 220 應填寫不符合。 

評鑑重點如同時涵蓋機構評鑑及船舶評鑑，機構面向評鑑判斷標準前方以 D 表示，船舶

面向評鑑判斷標準前方以 S 表示，如未有英文標示，則代表該評鑑標準同時適用於機構

評鑑及船舶評鑑。 

評鑑判斷標準後面英文字代表項目類型：Present,P (存在)、Suitable,S (適當)、Operating,O 

(運作)、Effective,E (有效)。 

評鑑重點「5.船舶操作與作業」於 DOC 評鑑時，應請船務部門人員回答，如該安全管理

機構非屬第一級、第二級，則請 DP 回答。 

評鑑重點「8.船、機器及設備維修保養計畫」於 DOC 評鑑時，應請工務部門人員回答，

如該安全管理機構非屬第一級、第二級，則請 DP 回答。 

本查核表僅作為協助評鑑之用，評鑑員於評鑑完畢仍須依照「船舶安全營運及防止污染

管理制度」指導原則之附件填寫相關必要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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